
護
與

報
告
人
.. 

溫
清
光

﹒

氏
國
三
十
三
一
年
生

.

國
、
五
成
功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學
象
博
士

.

現
任
國
立
﹒
成
功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象
教
授

衝
突

評
論
人
•• 

沈
世
宏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博
士

﹒

環
係
署
水
質
係
竣
處
處
長

評
論
人
•• 

歐
陽
晴
暉

﹒

氏
國
二
十
五
年
生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國
家
工
學
博
士

.

現
任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教

投
兼
工
學
院
院
長



60 水的閃發、街突與3用手。

/、

。
溫
清
光

一一一.... 

、
導
言

水
是
生
命
的
泉
源
，
所
有
生
物
的
反
應
，
需
在
水
中
發
生。
身
體
內
輸
送
細
胞
所
需
要
的
養
分
和
排
除
細

胞
的
廢
物
，
需
要
靠
水
分
的
傳
輸
。

水
是
人
體
內
最
主
要
的
成
分
，
占
體
重
的
百
分
之
七
十
左
右
。
水
除
了
是

人
體
內
的
主
要
成
分
外
，
人
居
住
的
環
境
與
其
它
生
態
關
係
無
處
不
與
水
有
關。人
與
水
結
緣
是
形
成
文
化
的

基
礎
，
因
水
所
構
成
的
水
環
境
是
人
類
集
居
不
可
或
缺
的
環
境
條
件
之一
o
水
本
身
是
人
類
自
然
環
境
要
素

|

|
土
壤
、
植
物
、
濕
度
、
氣
溫
等
的
甦
醒
動
力
源
;
是
生
態
系
統
不
可
或
缺
的
物
質
;
對
地
區
微
氣
候
具
有

調
節
的
能
力
;
對
各
種
廢
污
有
淨
化
之
功
能
;
可
供
農
漁
工
業
使
用
以
及
供
給
人
類
遊
憩
場
所

。

地
球
上
有

一
、
四
O
O
兆
立
方
公
尺
的
水
，
其
中

一
、

三
七
O
兆
立
方
公
尺
儲
存
在
海
當
中
，
雖
因
海
水

鹽
類
含
量
過
高
，
人
類
沒
有
辦
法
直
接
使
用
，
但
它
的
蒸
發
卻
是
陸
地
上
淡
水
最
主
要
的
來
源
，
地
球
上
水
的

循
環
如
國

一
所
示
。

陸
地
上
之
年
降
水
量
大
約
九
九
兆
立
方
公
尺
，
其
中
約
只
有
半
數(
三
十
七
兆
立
方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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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開發、街突與調和

尺
)
變
成
河
水
及
地
下
水
。

雖
然
河
水
只
占
地
球
表
面
水
的

一
小
部
分
，
但
卻
是
孕
育
生
命
和
文
化
的
地
方
，

古
埃
及
的
文
化
發
源
於
尼
羅
河
，
巴
比
倫
文
化
發
源
於
幼
發
拉
底
河
與
底
格
里
斯
河
，
而
印
度
與
中
國
文
化
也

分
別
孕
育
於
恆
河
和
黃
河

。

台
灣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為
二
、
五
O
八
公
塵
，
為
世
界
平
均
降
雨
量
的

三
倍
。

民
國
八
十
之
全
島
年
降
雨
量

為
九
O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
其
中
有
六
四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
七

一
﹒

一
%

)
變
成
地
表
逕
流

(
河
水
)
，
如
圖
二

所
列
，
四
十
億
立
方
公
尺

(
四
四
%

)
滲
入
變
地
下
水
，
其
餘

二
二
0
億
立
方
公
尺

(
二
四
﹒
五
%

)
蒸
發
回

大
氣
中
。

而
在
六
四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的
河
水
中
，
有
七
七
%
之
寶
貴
的
河
水
任
其
流
入
海
中
，
失
其
效
用
，
非

常
可
惜
。

因
此
，
如
何
有
效
利
用
河
川
，
是
台
灣
歷
年
來
最
重
要
之
課
題

。

水
的
直
接
利
用

(
如
灌
溉
、
飲
用
等

)
和
儲
存
(
如
水
庫
等
)
將
造
成
下
游
河
水
流
量
減
少
，
影
響
河
川

的
自
淨
能
力
、
生
態
體
系
和
河
床
的
平
衡
，
人
類
利
用
河
川
，
常
忽
視
河
川
的
環
境
影
響
，
亦
即
忽
視
河
川
的

環
境
價
值
，
例
如
排
放
廢
污
、
河
川
水
路
加
蓋
、
水
邊
濕
地
的
填
理
等
，
將
水
邊
空
間
轉
為
其
它
用
途
，
結
果

引
起
河
川
水
質
的
污
染
，
都
市
環
境
品
質
低
落
，
集
居
環
境
沙
漠
化
，
超
量
的
砂
石
開
挖
及
水
庫
興
建
的
攔

砂
，
使
河
砂
輸
出
量
減
少
，
河
床
降
低
，
危
害
到
河
川
建
築
物

(
如
橋
樑
等

)
以
及
海
岸
線
的
內
移
，
人
類
活

動
力
增
加
了
，
對
河
川
的
依
賴
也
跟
著
增
加
，
相
對
地
，
河
川
環
境
的
破
壞
，
也
與
日
劇
增
，
因
此
，
河
川
的

利
用
與
保
護
，
變
成
今
後
最
重
要
的
課
題

。

政
府
在
六
年
國
建
中
，
與
河
川
利
用
及
河
川
保
護
有
關
，
本
文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除
了
說
明
河
川
利
用
和
保

護
的
方
法
與
衝
突
外
，
並
簡
介
六
年
國
家
建
設
有
關
河
川
和
保
護
的
工
程
內
容
，
以
及
河
川
利
用
所
引
發
的
課

題
，
最
後
再
討
論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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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河川保竣與開發之銜突問題

年蒸發量

220 

全島年降雨量

901 

年逕流量

641 

<100%> 

年滲透量

40 

年水庫調用水量 I I 年引用河水量 I I 年入海水量 I I 現有地下水

36 < 6%> I I 108 < 17%> I I 497 < 77%> I I 63 

年利用總水量|農業用水 150[78%] 

192 [ 100%] I 生活、工業用水 42[22%]

附註 : < )以年河川逕流為基數100 。

[ ]以年利用總*量2萬基數100 0 

資料來源:依擴經濟部水資會資料分析 。

養殖用水

15 

圖三 台灣水資源運用現況(民國八十年)
單位:億立方公尺



64 水的開發 、 街突與調和

二
、
台
灣
河
川
簡
介

• 

台
灣
本
島
呈
狹
長
形
，
中
央
山
脈
縱
貫
而
下
，
為
東
西
兩
岸
河
川
之
主
要
分
水
嶺
，
又
因
其
偏
束
，
因
此

一
般
說
來
西
部
的
河
川
較
東
部
為
長
，
而
且
多
為
東
西
流
向

。

以
整
島
觀
之
，
幾
量
放
射
狀
水
系
，
而
在
山

地
，
其
河
流
與
主
構
造
線
幾
成
直
角
，
所
以
橫
谷
很
多
，
造
成
格
子
狀
水
系

。

西
部
諸
河
系
流
域
面
積
約
占
全

島
面
積
的
三
分
之
二
，
東
部
則
占
三
分
之

一
o

綜
觀
之
，
本
島
河
流

一
般
具
有
河
流
短
小
、
流
域
狹
小
、
坡
度

大
、
洪
枯
水
量
懸
殊
、
侵
蝕
與
堆
積
旺
盛
及
回
春
地
形
顯
著
等
特
徵

o

降
雨
是
河
川
水
量
的
主
要
來
源
。

台
灣
的
降
雨
情
形
在
時
間
及
空
間
的
分
配
上
極
不
均
勻
，
直
接
地
影
響

了
河
川
的
流
量
。

台
灣
地
區
年
平
均
雨
量
約
二
、
五

-
0
公
塵
，
為
世
界
平
均
之
三
倍
左
右
，
堪
稱
豐
沛
，
但

地
狹
人
祠
，
所
以
分
配
到
人
口
上
時
，
則
將
顯

示
為

一
水
量
不
豐
的
地
區
。

在
空
間
上
，
山
地
有
高
達
五
、
六

0
0
公
庫
者
，
平
原
地
有
僅

一
、

二
0
0
公
庫
者
，
其
中
又
以
西
南
沿
海
地
區
最
少

。

在
時
問
上
，
每
年
五
月

至
十
月
颱
風
季
節
之
雨
量
，
古
全
年
雨
量
之
七
八
%
'
南
部
甚
至
可
高
達
九
O
%
者
，
在
旱
季
時
期
，
則
河
水

流
量
枯
小
，
涓
滴
不
流
，
可
供
利
用
之
可
靠
水
源
極
為
有
限

。
一
般
而
士
一間
，
北
部
雨
量
分
布
較
均
，
全
年
均
有

相
當
的
雨
量
，
南
部
則
有
明
顯
的
乾
雨
季
的
差
異
。

台
灣
全
島
共
有
大
小
河
川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
如
圖
三

)
，
其
中
主
要
河
川
二
十
一
條
，
次
要
河
川
二
十
九

條
，
普
通
河
川
七
十
九
條

。

主
要
河
川
中
，
流
域
面
積
以
高
屏
溪
最
大

(
三
、

二
五
六
平
方
公
里

)
，
濁
水
溪

次
之
，
淡
水
河
第

三
;

主
流
長
度
以
濁
水
溪
最
長

三

八
六
公
里
)
，
高
屏
溪
次
之
，
淡
水
河
第
三
，
其
中
大



65 河川係護與開發之銜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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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開發 、 街突與言用手。

於
一
0
0
公
里
者
僅
六
條
，
平
均
比
降
以
林
邊
溪
最
陡

(
一.. 

一
五
)
以
鹽
水
溪
最
緩

(
一•. 

二
九
五
)
其
中

小
於

(
一.. 

-
0
0
)
者
僅
四
條
，
可
知
台
灣
河
川
流
短
坡
陡
的
特
性
;
歷
年
年
平
均
流
量
以
高
屏
溪
最
大

(
二
三
八
﹒
二
五
白
白色

，
濁
水
溪
次
之
，
烏
溪
第

三
，
但
有
些
河
川
因
上
游
興
建
水
庫
，
截
流
河
水
，
則
下

游
測
站
所
測
的
流
量
將
會
較
小
，
而
東
部
則
以
秀
姑
巒
溪
之
流
量
最
大

。

最
枯
流
量
方
面
，
主
要
河
川
中
有
八

條
溪
為
零
，
而
且
都
分
布
在
中
南
部
，
表
示
中
南
部
的
乾
雨
季
很
明
顯
枯
水
期
長
，
以
致
河
水
乾
潤
，
無
甚
流

量
，
完
全
失
去
了
河
川
的
各
種
功
能
。

至
於
年
輸
砂
量
及
河
水
最
大
含
砂
濃
度
，
則
以
二
仁
溪
最
高

(
三
六
、

一
-
O
玄
叫
\
W
S
N

即
七
五
三
三
五
三
老
百

)
，
曾
文
溪
次
之
，
濁
水
溪
第
一
二
(
此
外
，
由
於
洪
枯
流
量
懸
殊
，

因
此
河
川
係
數
值
甚
大
，
如
無
水
庫
調
節
，
很
難
提
高
地
面
水
之
利
用
率

)
。
有
關
台
灣
主
要
河
川
之
各
種
特

性
，
如
表

一
所
示
。

根
據
各
流
量
站
歷
年
之
資
料
，
可
瞭
解
各
河
川
之
流

量
變
化
特
性
如
下
.. 

北
部
區
域
以
淡
水
河
、
蘭
楊
溪

為
代
表
，
全
年
各
月
之
流

量
較
為
平
均
，
且
單
位
面
積
之
出
水

量
亦
較
其
它
區
域
為
大
;
中
部
區
域
以
大
甲

溪
、
烏
溪
、
濁
水
溪
流
域
為
代
表
，
月
流
量
之
分
配
與
新
苗
區
域
相
似
，
而
枯
水
期
單
位
面
積
出
水
量
則
小
於

北
部
及
東
部
;
南
部
區
域
以
急
水
、

二
仁
及
高
屏
溪
流
域
為
代
表
，
最
大
與
最
小
之
年
流
量
與
月
流
量
均
相
差

懸
殊
，
而
以
二
月
份
流
量
最
小
;
東
部
區
域
以
立
霧
、
花
蓮
、
秀
姑
巒
及
卑
南
溪
流
域
為
代
表
，
最
大
與
最
小

年
流
量
相
差
大
，
其
中
花
蓮
溪
之
月
流
量
分
配
較
平
均
，
此
區
之
枯
水
流
量
僅
次
於
北
部
區
域

。

台
灣
地
區
之
山
脈
多
屬
沉
積
岩
及
變
質
岩
，
其
岩
性
脆
弱
，
節
理
發
達
，
極
易
風
化
，
而
且
地
質
鬆
軟
，

森
林
保
育
欠
佳
，
暴
雨
時
降
雨
強
度
又
特
大
，
加
上
坡
度
甚
陡
水
流
急
速
，
因
此
每
遇
暴
雨
颱
風
時
，
水
量
急

增
，
水
流
淌
急
，
造
成
嚴
重
的
表
士
沖
蝕
及
河
床
沖
刷
，
因
而
山
崩
斷
崖
累
見
，
而
且
河
川
由
上
游
挾
帶
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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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21條主要河川特性與水艾特性

河j 11 發源地 流域內 流域面 E流 平均 ]ff.{I: f 糊口jL 年輸 水文代 歷年來 最大j!! 最大站 河j " 河水最

名稱 hi大標 關 ( 付 長度 lt降 均 I:f:j :1:~ 月gJj、tHTL I IiR 2 1Y、 世可有 表站 、下均流 水 ， I 流M 係數 大合沙

lcj l伙 l 公甲 ) ( 公早 ) 1 0的M:l ) MT/KM; ~J!:( cms ) (cms) (cms) 濃度

(ppm ) 

蘭防溪 |軒湖北山 3,535 978 73 1 : 21 3256 2773 8236 南陽大橋 62.13 4580 2.85 1607 63636 
淡 水 河 品 I~ 山 3.259 2,726 158 1 : 45 3001 7044 4105 'f' 36.48 91 10 1.37 6650 357151 Ã 

頭前溪 i長略羅大山 2,233 565 63 1 : 28 2239 989 4347 上 14.2日 1910 0.37 5162 19983 
後龍溪 鹿 場大 Ù-' 2,580 536 58 1 : 22 1998 則)4 自05 1 打聽坑 1126 3640 0.36 10111 49693 
大 女溪 大新 尖 III 3,296 758 95 1 : 29 2552 1573 6394 義 原 31.55 6340 。 06 105667 28085 
大甲 溪 兩 潮來 1 1J 3,639 1,235 124 1 : 39 2527 2596 3091 沒 25.01 1472 3.40 318 7860 
烏 合 歡山 2,596 2,025 119 1 : 45 2087 3727 3382 大肚搞 117.37 13500 0.58 22759 21500 
濁水 溪 介 歡 III 1416 3.1 55 186 1 : 55 2459 6095 200 14 集 集 136.60 10500 0.00 73400 
北港溪 劉菜關 516 645 82 1 : 159 1819 1024 3720 jt 港 25.52 3636 0.00 16584 
朴子溪 字菜坑 1,421 400 75 1 : 53 1851 551 2073 牛開溪橋 7.50 13ω O.ω 15885 
八掌溪 會 起湖 1.940 474 80 1 : 42 2277 745 6719 義 竹 17.61 5980 0.00 36300 
急 水 溪 [1 水溪 550 378 65 1 : 118 1980 P75 54 19 新營橋 8.67 1 6∞ O.∞ 25833 ~~ 

曾文溪 萬幸山 2440 1,176 138 1 : 57 2643 2361 26457 麻善大橋 29.67 3150 0.00 160996 
鹽水演 大坑尾 140 222 41 1 : 295 1784 300 10285 新 市 5.21 598 0.00 37380 
二 仁溪 山豬湖 460 350 65 1 : 142 1910 499 36110 崇德 橋 8.30 1770 0.02 88500 753353 
高屏溪 玉 山 3.997 3,256 171 1 : 43 3046 8455 11090 高屏大橋 238.25 18100 0.45 20805 61400 
東港 溪 隘 察 1,138 472 47 1 : 41 2500 1118 1313 潮 州 17.03 1690 0.34 4971 2388 
林邊 溪 南大武山 2,880 364 42 1 : 15 3331 868 5378 新 埠 23.79 3050 0.00 28706 
卑南溪 關 3.666 1,603 84 1 : 23 2777 3665 14783 台東大橋 96.78 12800 0.41 31220 60助。
秀站巒溪 倚天山 2,360 1.790 81 1 : 34 2686 4179 11 103 瑞權大橋 107.86 14300 12.60 1135 25292 
花 蓮 溪 拔 F 山 2,260 1.507 57 1 : 25 2980 3809 13602 花蓮大橋 102.53 11900 16.60 717 56∞o 

報
宣
軾
的
雞
叫
叫
做
W
E
聽
W
d
e
-
-
「
駝

卜
<.D 

資料來源: 台灣水文年報 ( 七十九年 ) ， 經 濟部水資會。



水的開發、銜突與古用手。

泥
砂
流
下
，
造
成
河
川
輸
砂
量
特
高
。

根
據
統
計
，
台
灣
全
省
崩
坊
的
面
積
已
達

三
萬
公
頃
，
而
平
均
年
沖
蝕

深
度
為
六
﹒
四

m
m
'

較
大
陸
黃
河
流
域
的
0
.

三
O
三
m
m
高
二
十
倍
，
由
此
可
知
台
灣
河
川
輸
砂
量
之
巨

大
。

當
大
量
的
洪
水
與
泥
砂
流
出
山
谷
後
，
河
床
將
漸
成
寬
淺
，
且
河
床
日
益
積
高
，
發
生
洪
水
的
頻
率
增

加
，
居
民
常
為
水
患
所
苦

。

每
當
洪
水
來
臨
，
官

一洩
不
及
，
往
往
造
成
重
大
的
災
害

。

西
南
部
之
二
仁
溪
及
中

部
之
濁
水
溪
，
其
河
水
污
濁
，
由
前
面
表

一
之
資
料
顯
示
其
更
有
驚
人
的
輸
砂
量

。

此
外
，
台
灣
水
庫
不
少
，

均
截
流
河
水
而
成
，
而
水
庫
及
水
工
結
構
之
壽
命
繫
河
川
輸
砂
量
之
多
寡
，
因
此
台
灣
河
川
之
巨
大
輸
砂
量
，

也
將
對
水
庫
造
成
極
大
的
影
響
，
降
低
其
經
濟
效
益

。

台
灣
河
川
的
另

一
個
特
性
，
則
是
河
道
分
歧
且
婉
延
曲

折
，
其
原
因
是
洪
水
流
速
極
大
，
砂
碟
又
多
，
致
使
河
道
不
能
穩
定
所
造
成
的
。

根
據
經
濟
部
能
源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
台
灣
主
次
要
河
川

(
淡
水
河
、
頭
前
溪
、
大
安
溪
、
大
甲
溪
、
烏

溪
、
濁
水
溪
、
…
曾
文
溪
、
高
屏
溪
、
南
澳
溪
、
和
平
溪
、
立
霧
溪
、
花
蓮
溪
、
秀
姑
巒
溪
、
卑
南
溪
及
知
本

溪
)
十
五
條
所
做
的
研
究
結
果
，
由
逕
流
量
推
估
得
其
理
論
水
力
蘊
藏
量
約

-
0
、
四
六
八
千
旺
，
相
當
電
能

九
一
、
七
O
三
百
萬
度
，
是
諸
河
川
水
力
蘊
藏
能
量
之
極
限
值
，
其
中
以
濁
水
溪
最
豐

o

增
加
水
源
之
重
要
設

施
為
興
建
水
庫
，
台
灣
地
區
現
有
水
庫
四
十

一
座
，
規
模
較
大
者
共
十

一
座
。

所
有
水
庫
中
以
曾
文
水
庫
最
大

(
有
效
容
量
為
五
﹒
九
五
億
立
方
公
尺

)
，
請
翠
水
庫
次
之
，
石
門
水
庫

第
三
o
水
庫
其
有
調
節
水
量
的
功
能
，
如
國
二
，
民
國
八
十
年
，
台
灣
地
區
水
庫
之
平
均
運
用
水
量
約
為

三
十

六
億
立
方
公
尺

)
，
約
為
有
效
容
量
之
二
﹒
四
倍
，
占
平
均
年
逕
流
之
六
%

o

而
台
灣
天
然
河
川
可
供
引
用
的

可
靠
水
量
約
為
年
逕
流
量
之

一
七
%
'
所
以
可
供
開
發
之
天
然
水
資
源
極
為
有
限

。

由
於
經
濟
成
長
迅
速
，
社
會
環
境
大
幅
變
遷
，
生
活
的
現
代
化
，
造
成
各
種
污
染
量
的
急
劇
上
升
;
市
鎮

68 



污
水
、
工
業
廢
水
、
畜
牧
廢
水
及
垃
圾
滲
出
水
等
，
若
未
經
妥
善
處
理
，
則
將
使
大
量
污
染
物
排
人
河
川
，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部
分
之
主
次
要
河
川
都
遭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之
污
染

。

根
據
台
灣
省
環
保
處
民
國
八
十
年
河
川
水
質

年
報
所
監
測
的
結
果
顯
示
，
本
省

二
十

一
條
主
要
河
川
及

二
十
九
條
次
要
河
川
中
，
若
以
溶
氧
、
生
化
需
氧

量
、
懸
浮
固
體
及
氯
氮
四
項
水
質
項
目
加
以
評
估
，
則
下
游
河
段
未
受
污
染
者
有

二
十
五
條
，
占
全
部
的
五

。
%
'
輕
度
者

一
條
占
二
%
，
中
度
污
染
者
十

三
條
占
二
六
%
'
嚴
重
污
染
者
十

一
條
占
二
二
%
'
所
以
下
游

有
半
數
遭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污
染

。

若
以
受
污
染
河
段
之
長
度
表
示
，
則
在
總
監
測
長
度

二
、
七
四
五
﹒
五
公
里

中
未
受
污
染
之
長
度
占
六
八

﹒

三
%
'
輕
度
污
染
占
八

﹒

六
%
，
中
度
污
染

，占

二

﹒

四
%
'
嚴
重
污
染
占

一

一
﹒
七
%
0

所
以
約
有
四
分
之

一
的
河
段
受
到
中
度
以
上
的
污
染
，

一
般
河
川
中
下
游
污
染
較
嚴
重
，
上
游
較

無
污
染
。

因
此
在
上
游
河
段
自
來
水
取
水
口
處
的
水
質
，
還
算
乾
淨
，
但
取
水
口
在
中
下
游
者
如
高
雄
鳳
山
、

澄
清
湖
水
廠
、
台
南
山
上
水
廠
等
則
污
染
嚴
重
，
水
質
不
良

。

河川係護與閃發之銜突問題

三
、
河
川
利
用

69 

河
川
是
國
家
之
水
土
資
源

。

河
川
的
利
用
就
是
水
、
土
資
源
的
利
用
，
其
利
用
的
種
類
約
有
十

二
項
。

河

水
被
使
用
後
，

一
小
部
分
為
動
植
物
吸
收
，
或
化
成
工
業
成
品
，
另

一
部
分
蒸
發
後
滲
人
地
下
，
其
餘
大
部
分

仍
流
回
河
川
。

若
因
使
用
而
使
水
量
變
少
，
水
質
變
劣
之
用
水
，
稱
為
消
耗
性
利
用
，
如
公
共
給
水
、
工
業
用

水
、
灌
溉
、
養
魚
及
土
地
改
良
等
均
屬
消
耗
性
用
水
，
若
水
量
水
質
不
因
使
用
而
改
變
，
稱
為
非
消
耗
用
水
，

如
水
力
發
電
等

。



台
灣
早
期
之
水
資
源
利
用
係
以
農
田
灌
溉
為
主
，
生
活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所
占
比
例
很
低
，
近
年
來
由
於

人
口
大
幅
度
增
加
，
工
商
業
急
速
發
展
，
生
活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量
逐
年
提
高
，
至
民
國
八
十
年
底
之
用
水
量

已
達

一
九
二
億
立
方
公
尺
，
但
其
中
，
以
農
業
用
水
古
七
八
%

(
一
五
0
億
立
方
公
尺

)
為
最
多
，
其
主
要
來
源

為
河
水
，
少
部
分
來
自
水
庫
和
地
下
水
;
其
次
為
生
活
用
水
二
四
億
立
方
公
尺
，
占
總
用
水
量
之

二
了

五
%
'
以
水
庫
調
節
及
地
下
水
為
主
要
來
源
;
至
於

工
業
用
水

一
八
億
立
方
公
尺
為
最
少
，
僅
占
總
用
水
量
之

九
﹒
五
%
o

70 水的開發 、 銜突與調和

八門
灌
溉

灌
溉
供
應
作
物
生
長
所
需
之
水
分
，
可
提
高
作
物
之
產
量
及
土
地
之
生
產
力

。

據
統
計
，
台
灣
地
區
共
有

水
田
五
六
五
、
六
0
0
公
頃
，
旱
田
五
O
五
、
八
一
一
公
頃
。

全
省
共
有
十
五
個
水
利
會
，
圳
道
約
六
、

O
O

O
條
。

水
稻
需
水
量
在

一
五
O
至
二
0
0
公
庫
/
日
間
，
旱
作
需
水
量
因
作
物
和
季
節
而
異
，
平
均
每
期
旱
作

物
的
需
水
量
約
在

三
八
0
至
四
0
0
公
庫
之
間
。

全
省
取
水
量
約

三
二
五
、
五
四
O
立
方
公
尺
/
秒
。

取
水
的

方
法
有
四
種
﹒
-

L

取
水
方
法

ω
閉
門
取
水
為
導
引
河
川
中
部
分
的
水
進
人
渠
道
，
建
分
水
堪
或
橫
壩
斷
於
河
流
中
，
渠
首
設
間
門
以

控
制
水
量
。

ω
涵
洞
取
水
沿
堤
岸
選
擇
適
當
地
點
，
以
鋼
筋
混
凝
土
或
磚
石
砌
成
涵
洞
，
向
水

一
面
安
置
水
門
。

在

山
坡
挖
土
過
多
，
地
下
水
位
高
須
承
受
其
上
頂
力
、
因
湧
水
過
多
使
明
渠
不
安
定
，
或
不
經
濟
、
或
穿



;可川係竣與開發之銜突問題

越
道
路
因
覆
蓋
太
少
無
法
以
隧
道
施
工
時
，
均
採
用
此
法

。

ω
虹
吸
取
水
在
堤
岸
上
設

一
彎
油
鐵
管
，

一
端
埋
人
河
水
中
，
另

一
端
接
於
幹
渠
首
頂
，
利
用
虹
吸
作

用
引
水
。

川
圳機
器
取
水
河
川
水
位
過
低
、
渠
道
水
頭
不
足
、
利
用
地
下
水
灌
溉
、
計
畫
灌
溉
區
標
高
，
無
法
自
然

灌
溉
'
則
設
置
抽
水
機
械

工
程
以
引
水
灌
溉

o

2

灌
溉
水
水
質
問
題

根
據
台
大
農
工
系
在
民
國
五
十
二

j

五
十
三
年
調
查
全
省
主
要
河
川
及
大
型
圳
路
之
水
質
化
驗
分
析
結

果
，
台
灣
農
田
灌
溉
用
水
水
質
均
很
優
良

。

近
年
來
，
由
於
人
口
增
加
，
都
市
、
社
區
、
農
、
工
、
礦
業
擴
大
發

展
結
果
，
各
種
不
同
之
廢
水
，
漫
無
管
制
的
大
量
排
人
排
水
圳
路
及
河
川
中
，
使
埠
圳
或
河
川
自
淨
能
力
大
為

降
低
，
嚴
重
污
染
灌
溉
水
質
，
甚

至
已
達
危
害
程
度
。

全
台
灣
地
區
約
有
五
、
八
五
七
條
圳
道
，
設
有

三
、

二
七
0
個
監
測
點
，
監
測
結
果
不
合
格
之
百
分
比
列

表
二
上
。

灌
溉
專
用
和
並
用
渠
道
之
水
質
較
好
，
不
合
格
率
只
有
八
%
左
右
，
但
回
歸
水
和
排
水
之
水
質
不
合

格
率
，
高
達
百
分
之

三
十
幾
o

四
種
灌
溉
水
渠
水
質
，
平
均
不
合
格
率
為

二
了

五
%
'
若
以
污
染
面
積
計
，

則
達
三
三
、

0
0
0
公
頃
。

灌
溉
水
源
受
到
污
染
之
來
源
包
括
天
然
污
染
及
人
為
污
染
，
而
且
以
人
為
污
染
最
值
得
重
視
和
警
惕
，
在

人
為
污
染
中
，
以
工
業
廢
水
古
第

一
位
，
畜
牧
廢
水
次
之
，
都
市
廢
水
居
三
。
工
業
廢
水
以
食
品
業
、
製
紙

業
、
紡
織
業
、
代
工
業
等
的
廢
水
量
較
大
，
而
且
廢
水
中
所
合
成
分
複
雜
，
很
多
含
有
毒
物
質
，
值
得
重
視
。

畜
牧
廢
水
以
養
豬
廢
水
影
響
最
大
，
雖
然
其
中
有
毒
物
質
含
量
低
，
但
大
量
的
氮
、
磷
、
無
機
鹽
類
等
，
要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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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開發、街突與調和

理
達
到
灌
溉
水
質
標
準
相
當
困
難
，
是
灌
溉
水
質
維
護
的

一
大
隱
憂
。
因
人
口
持
續
增
加
，
使
都
市
家
庭
廢
水

的
問
題
日
趨
嚴
重
，
目
前
台
灣
都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普
及
率
僅

三
%
左
右
，
都
市
廢
水
處
理
廠
寥
寥
可
數
，
因
此

經
由
各
種
途
徑
污
染
灌
溉
水
源
的
情
形
不
可
漠
視

。

72 

ω
接
殖

養
殭
業
可
分
為
二
類
，
分
別
為
海
面
養
殭
及
內
陸
養
殖

o

海
面
養
殖
是
在
淺
海
從
事
水
產
動
植
物
之
養
育

或
畜
養
者
，
可
分
為
.. 

仙
淺
海
養
蘊
，
ω
箱
網
養
撞
，
ω
其
它
，
而
內
陸
養
瘟
為
在
內
陸
從
事
水
產
動
植
物
之

養
育
或
畜
養
為
業
者
，
其
中
可
分
為
.. 

ω
鹹
水
魚
墟
養
殖

'
ω
淡
水
魚
塌
養
麓
，
ω
箱
網
養
撞
，
ω
其
它
內
陸

養
建
漁
業
。

台
灣
地
區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起
，
政
府
為
健
全
養
殖
漁
業
的
發
展
，
進
行
一
連
串
的
規
劃
及
建
築
'
並
在
彰

化
、
雲
林
、
嘉
義
、
台
南
、
高
雄
、
屏
東
等
縣
及
台
南
市
規
劃
養
殖
區

。

在
政
府
及
民
問
的
努
力
下
養
殭
業
近

十
年
來
迅
速
成
長
，
並
在
漁
業
產
量
中
占
相
當
的
比
重

。

如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底
，
養
蘊
漁
業
產
量
占
漁
業
總
年

產
量
的
二
三
﹒
六
%
，
而
漁
產
值
更
達

三
五
﹒
四
%
，
但
近
年
來
，
在
環
境
的
變
化
下
，
雖
政
府
部
門
投
資
增

加
，
民
間
業
者
卻
減
少
貸
款
及
投
資
金
額
，
而
使
漁
業
投
資
在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後
，
有
逐
漸
下
降
的
趨
勢
。

本
省
養
蘊
魚
、
蝦
、
貝
多
達
五
十
種
以
上
，
其
中
較
重
要
的
漁
產

(
產
瘟
達

一
億
元
以
上
者

)
大
致
有
鰻

魚
、
吳
郭
魚
、
鯉
魚
、
鱷
魚
、
繪
魚
、
訊
目
魚
、
鰱
魚
、
鯽
魚
、
鱗
魚
、
烏
魚
、
蝦
、
輯
、
文
蛤
、
九
孔
、
蛻

等
。

養
殖
業
的
用
水
量
依
飼
養
的
魚
種
不
同
而
大
不
相
同
，
且
養
殭
業
有
季
節
性
，
所
以
用
水
量
不
易
估
計
，



灌溉水水質不合格率表二

工fi H itfi溉專用 浮在溉當用 |口1 師利用 f1F 水 Â 前-u 

渠道數 2290 2064 659 844 5857 

監測點數 1558 1241 353 118 3270 

不合格率% 8.8 7.8 37.8 34.6 12.5 

各種養殖業之用水量一
一
一

表

TF蝦 鰻 !KL郭魚 傑水孟\fj 魚

每公頃年用水 172403 476419 25818 38091 
量 ( m:{/ha ) 

單位庭宣之用 17.70 22.76 3.56 23.54 
水章 ( m:~/kg ) 

79年底漁產量 8570 X 10:3 55816X 10、1 52047 X 10:3 90716 X 1 0:~ 

(kg ) 

推仙用水 量( 1.52 X 10拉 12.7 X 10~ 1.58 X 10~ 21.4 X 108 

79年底， m: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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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項合計約37.5X 108m 3 



水的開發 、 銜突與調和

表
三
為
各
種
養
殖
單
位
面
積
用
水
量
及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總
用
水
量
。

由
於
近
十
年
來
養
瘟
業
的
快
速
發
展
，
用

水
量
也
日
益
增
加
，
到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時
，
已
約
達

三
七
﹒
五
億
噸
。

由
於
台
灣
河
川
枯
水
期
水
量
少
，
養
殭
用
水
在
使
用
農
業
用
水
受
限
制
的
情
形
下
，
大
多
抽
取
地
下
水
來

使
用
，
因
密
集
抽
取
而
導
致
地
層
下
陷

。

一
般
海
面
養
殖
者
是
利
用
淺
海
區
域
，
而
直
接
導
引
海
水
。

內
陸
養
殖
的
鹹
水
魚
墟
養
殭
者
，
則
在
沿
海

地
區
，
大
量
抽
取
海
水

。

淡
水
魚
墟
養
鐘
者
則
以
集
約
方
式
蓄
積
淡
水
，
箱
網
養
蘊
則
是
利
用
水
庫
、
湖
沼

水
、
以
箱
網
養
撞
，
其
它
的
內
陸
養
殭
也
不
外
利
用
灌
溉
用
的
池
、
埠
、
湖
、
沼
、
水
庫
等
水
體
中
直
接
養
殖

水
產
生
物
。

由
於
養
蘊
業
的
集
中
，
並
大
量
抽
取
地
下
水
充
作
淡
水
水
源
，
往
往
造
成
地
層
下
陷
及
地
下
水
鹽
化
，
如

雲
林
、
嘉
義
地
區
便
常
發
生
嚴
重
的
海
水
倒
灌

o

此
外
，
養
殭
業
所
排
放
的
池
水
，
因
養
殖
密
度
高
，
使
排
放

水
中
含
有
大
量
的
魚
體
排
泄
物
及
殘
存
飼
料
，
包
括
有
機
氮
、
氮
氮
、
氯
鹽
、
硫
酸
鹽
、
銷
等
污
染
物
，
污
染

河
水
，
表
四
是
南
部
各
類
養
瘟
業
魚
揖
排
出
水
之
水
質

。

74 

ω
台
來
，
水

L

用
水
量

公
共
給
水
包
括
家
庭
用
水
、
商
業
用
水
、
公
共
用
水
、
機
關
用
水
等
生
活
用
水

。

而
台
灣
地
區
自
來
水
除

了
供
應
公
共
給
水
外
，
亦
供
應
工
業
用
水
，
所
以
實
際
上
這
兩
類
用
水
在
台
灣
是
分
不
開
的

。

至
民
國
八
十
年

底
，
台
灣
地
區
共
有
三

二
四
個
淨
水
廠
，
全
年
生
活
用
水
量
約
二
四
億
立
方
公
尺
;
工
業
用
水
量
約
一
八
億
立



各種魚墟排水水質表四

工白 日
B()I)S ( mg/ l ) 布機氣 ( mg/ l ) 氯氣 ( mg/I ) SS( mg/I ) 

在! 手電

j文E節蝦池 10.1 2.547 0.234 89.2 

斑節蝦、宗[螃混合池 10.6 1.082 1.008 107.3 

市蝦池 12.R 0.659 。.2 1 2 J]" 叮 . 在

斑節蝦、IVl日 fk混合池 11.7 2.106 1.024 116.5 

石斑魚池 。 5 1.950 0. 138 9.5 

央郭魚池 21.5 1.996 1.518 55.9 

紅綱池 9.8 。 . 907 。 . 371 21.8 

黑網池 9.2 。 . 763 o · 156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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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開發、街突與吉用手。

方
公
尺
。

其
水
源
主
要
來
自
地
面
水

(
河
川
水
及
水
庫
水

)
，
約
占
七
七
%
，
其
餘
二
三
%
則
來
自
地
下
水
。

台
灣
地
區
自
來
水
普
及
率
為
八
二
﹒
五
%
'
供
水
人
口
為

一
六
、
五
五
一
一
、
八
七
五
人
，
平
均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為
三
六

0
公
升
。

其
中
台
灣
省

(
包
括
高
雄
市

)
普
及
率
為
七
八
﹒
六
九
%

(
設
計
值
為
八
七
﹒
一

八
%
)
，
供
水
人
口
為
二
一
、
八
三
二
、
六
O
O
人
(
設
計
值
為

一
四
、

二
三
0
、
五
六
三
人
)
，
平
均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為

三
三
二
公
升
;
台
北
地
區
(
包
括
台
北
縣
新
店
、
永
和
、
中
和
及
三
重
)
普
及
率
為
九
九
﹒

一
%
'
供
水
人
口
為
三
、
七
二
0
、

二
七
五
人
，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為
四
五
五
公
升

。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自
來
水

普
及
率
最
高
者
為
台
南
市
與
嘉
義
市
，
分
別
為
一
O
O
%
及
九
八
﹒
四
%
，
最
低
者
為
屏
東
縣
與
新
竹
縣
，
普

及
率
分
別
為
二
六
﹒
六
%
及
四

一
﹒

五
%
o

n
L自
來
水
水
源
水
質
問
題

ω
地
面
水.. 

台
灣
地
區
之
河
川
由
於
市
鎮
、污
水
、
工
業
廢
水
、
畜
牧
廢
水
等
大
量
排
人
，
超
過
河
川
本
身

之
涵
容
能
力
，
致
使
各
主
要
河
川
大
都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之
污
染
，
不
過
在
中
上
游
河
段
之
自
來
水
水
源
除
少
部

分
受
污
染
外
，
水
質
尚
稱
清
淨

。

水
庫
方
面
，
由
於
上
述
污
水
的
排
水
及
遊
客
所
帶
來
的
污
染
，
造
成
優
養
的
問

題
尤
其
以
澄
清
湖
及
鳳
山
水
庫
最
為
嚴
重
，
根
據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的
調
查
，
共
有
十
六
處
取
自
地
面
水
之
淨
水

廠
供
水
系
統
遭
受
污
染
，
共
占
當
時
地
面
水
供
水
量
之

三
O
%
'
而
占
全
部

(
含
地
下
水

)
供
水
量
的
二

三
%

o

76 

ω
地
下
水.. 

地
下
水
源
來
自
地
表
水
之
補
注
，
若
家
庭
、
工
業
、
畜
牧
等
廢
水
未
經
處
理
即
排
放
，
不
但

污
染
河
川
，
亦
會
污
染
地
下
水
，
其
它
如
掩
埋
場
之
滲
出
水
、
化
糞
池
、
地
下
油
槽
及
掩
埋
之
有
害
化
學
物
質

等
，
均
可
能
會
污
染
地
下
水
，
根
據
調
查
，
台
灣
地
區
淺
層
地
下
水
已
有
部
分
超
過
背
景
水
質
，
其
中
電
導
度



以
南
部
地
區
較
高
;
神
則
以
嘉
義
、
台
南
、
宜
蘭
三
縣
為
多
;
銅
、
鋪
等
以
中
部
為
多
;
氮
氮
則
台
灣
地
區
均

有
發
生
。

自
來
水
水
源
遭
受
污
染
後
，
不
但
會
影
響
供
水
品
質
，
增
加
處
理
費
用
，
且
不
適
合
飲
用
，
同
時
整
治
污

染
亦
須
龐
大
的
經
費

。

因
此
除
對
受
污
染
水
源
加
以
整
治
改
善
外
，
對
未
受
污
染
之
水
源
亦
須
加
以
預
防

。

倒
水
力
發
電

河川保護與開發之街突問題

本
省
共
有
水
力
發
電
廠
三
十
五
座
，
八
十
五
發
電
機
組
，
主
要
水
力
發
電
廠
依
地
理
位
置
分
布
於
大
甲
溪

系
有
德
基
、
青
山
、
谷
關
、
天
輸
等
;
濁
水
溪
系
有
大
觀
、
鉅
工
、
萬
大
，
北
部
的
石
門
、
桂
山
，
南
部
的
曾

文
以
及
東
部
地
區
之
龍
洞
、
銅
門
、
立
霧
等

。

在
八
十
五
機
組
中
以
抽
蓄
水
力
大
觀

二
廠
二
五
O
千
旺
機
組
最

大
，
東
興

(
原
名
大
南

)
發
電
廠
四
百
旺
機
組
容
量
最
小

o

水
力
發
電
裝
置
容
量
共
一

一、
五
六
三
﹒
九
千
旺
，

占
全
系
統
總
裝
置
容
量

一
六
、
五
九
四

﹒
四
千
旺
(
其
中
火
力
八
、
八
八
六
﹒
五
千
旺
占
五

三
﹒
五
%

'
核
能

五
、
一
四
四
千
旺
占

一
三
%
'

)
的

一
五
﹒
五
%
o

由
水
庫
水
力
供
尖
辜
負
載
，
與
火
力
核
能
機
組
作
基
載
運

轉
相
互
配
合
。

水
力
發
電
之
經
濟
效
益
如
以
七
十
四
年

(
-
j

十
二
月

)
為
例
，
發
電
每
度
成
本
水
力
每
度
為
新
台
幣

。
﹒
九
四
二
二
元
，
核
能
為
一

﹒

O
O
七
四
元
，
火
力
為
一
﹒
九
七
七
五
元
，
購
電
為

一
﹒

O
七
三
七
元
，
平

均
每
度
成
本

一
﹒

三
九
二
三
兀
'
故
水
力
發
電
量
最
為
經
濟
。

水
力
發
電
按
水
路
構
造
可
分
為
水
庫
水
力
發
電
及
無
水
庫
水
力
發
電
﹒
﹒
無
水
庫
水
力
又
細
分
為
調
整
池
式

水
力
及
川
流
式
水
力
兩
種

o

水
庫
式
發
電
廠
有
德
基
、
青
山
、
谷
關
、
天
輸
、
大
觀

(
一
廠
)
、
鉅
工
、
一
霧

77 



78 水的開發、街突與調和

社
、
石
門
、
曾
文
、
請
翠
等
十
廠
，
共
發
電

一
、

二
四
八
、
二
O
O
旺
。

調
整
池
式
水
力
廠
有
萬
大
、
義
興
、

龍
洞
、
立
霧
等
四
廠
，
共
發
電

一
八
四
、
五
O
O
旺
。

川
流
式
水
力
廠
有
蘭
陽
、
天
埠
、
銅
門
、
桂
山
、
鳥
來

及
其
它
小
水
力
廠

(
粗
坑
、
北
山
、
濁
水
、
后
里
、
社
寮
、
高
屏
、
竹
門
、
清
水
、
清
流
、
水
簾
、
龍
溪
、
溪

口
、
初
英
、
榕
樹
、
東
興
、
三
角
埔
)
，
共
發
電
四
八
、
三
O
O
旺
。

抽
蓄
水
力
發
電
只
有
大
觀
(
二
廠
)
共

發
電

一
、

O
O
O
、

O
O
O
旺
。

M
W航
運

利
用
河
水
運
輸
客
貨
，
所
需
要
之
設
備
有
船
船
、
港
埠
、
船
開
等

。

台
灣
河
川
水
流
漏
急
，
深
度
不
足
，

較
缺
少
航
運
之
價
值
。

的
廢
污
稀
釋

河
川
最
主
要
的

污
染
源
為
市
鎮
污
水
、
事
業
廢
水
和
畜
牧
廢
水

。

據
環
保
署
統
計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全
台

灣
地
區
之
各
種
廢
水
量
及
污
染
量
列
於
表
五

。

全
台
地
區
廢
水
量
每
日
約
有
八
六
0
萬
噸
，
其
中
除
了
左
營
、

中
洲
、
大
林
蒲

三
條
海
洋
放
流
管
排
入
海
洋
及
其
它
排
人
港
灣
者
外
，
大
部
分
之
廢
水
皆
以
河
川
為
承
受
水

體
。

雖
然
河
川
有
自
淨
作
用
，
藉
由
河
川
本
身
之
物
理
作
用
、
化
學
作
用
和
生
物
作
用
，
可
淨
化
污
染
物

。

但

河
川
白
淨
能
力
有

一
定
的
限
度

(
稱
為
涵
容
能
力
)
，
當
排
人
之
污
染
量
超
過
其
涵
容
能
力
時
，
河
川
就
會
生

病
，
例
如
河
水
混
濁
、
生
物
種
類
減
少
，
但
某

一
種
數
目
眾
多
，
甚
至
河
水
變
黑
發
臭
，
魚
蝦
死
亡

。



79 河川係1美與開發之街突問題

表五 台灣地區污染量分析(79年底)

廢 水 }t佢弓r m 3/ d 、(可 染 最 BOD kg/ d 

台北市 台灣省 高雄市 台北市 台灣省 高雄市 合計 ( % ) 

市鎮污水 677、湖 3，Z45，關 訂2.bω l吟 ，【7 側.側 74，划 制?喻。721 Z3% ~J，JI !, 

事業廢水 別 545 3,726,380 133、822 9側 l,AA2,050 67.419 1,958,512154 % 1 

畜牧廢水 423,673 制 847品。 1,200 帥，550 1 ~3% 1 

主』 計 的γ尸 7,395.1 13 ~，922 1 32、6 15 3，378.4ω 143,1 17 3、心 1 3-t 1ω% 口 ~，JJJ 

的
遊
憩

人
類
的
生
活

一
直
與
水
有
密
不
可
分
之
關
係
'
古

時
人
類
居
住
在
有
水
的
地
方
，
為
的
是
生
活
用
水
的
方

便
，
現
在
則
是
親
近
水
體
從
事
遊
憩
活
動
，
使
得
精
神

得
以
鬆
她
，
煩
惱
得
以
消
除
。

河
川
可
說
是
與
人
類
最

為
親
近
之
水
體
，
無
論
是
河
川
與
沿
岸
構
成
之
自
然
景

觀
、
或
為
己
人
工
化
之
河
潰
公
園
，
這
些
景
觀
資
源
可

使
河
邊
形
成
數
個
遊
憩
據
點
，

一
般
水
邊
遊
憩
的
種
類

與
性
質
如
下
﹒
-

L
垂
釣

乾
淨
的
河
川
水
質
清
澈
，
魚
類
繁
多
，
非
常
適
合

下
桿
之
樂
，
尤
其
在
河
川
坡
度
較
小
，
水
流
緩
慢
之
河

段
。

垂
釣
區
應
設
置
釣
魚
平
台
，
以
方
便
垂
釣
者
且
較

為
安
全
，
利
用
假
日
或
空
開
時
，
垂
釣
不
但
可
享
受
釣

魚
之
樂
趣
，
亦
可
修
養
身
心
，
並
因
接
近
大
自
然
而
可

得
身
心
之
鬆
施
，
達
到
寓
教
於
樂
之
趣
。

么
親
水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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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川
水
質
若
達
於
娛
樂
用
水
之
標
準
'
將
適
合
作
親
水
活
動
，
親
水
性
活
動
種
類
相
當
多
，
舉
凡
在
遊
憩

過
程
中
與
水
有
直
接
接
觸
者
皆
屬
之
，
可
概
分
為
以
下
各
項

。

ω
戲
水
將
河
川
水
引
人
形
成

一
戲
水
池
，

一
般
戲
水
池
較
淺
，
危
險
性
較
低
，
非
常
適
合
家
有
幼
兒
之

全
家
在
此

一
同
戲
水
，
並
藉
由
與
水
之
接
觸
而
達
親
子
之
樂

。

ω
游
泳
、
滑
水
游
泳
與
滑
水
為
典
型
之
親
水
活
動
，
並
深
受
青
年
朋
友
喜
歡
;
游
泳
為
較
溫
和
之
親
水

活
動
，
由
河
岸
與
河
水
形
成
之
游
泳
池
較

一
般
人
工
池
能
給
予
更
自
然
之
感
受

。

滑
水
為
刺
激
性
很
高

之
親
水
活
動
，
危
險
性
較
高
，
但
也
能
享
受
親
水
之
樂

。

ω
泛
舟
、
遊
艇
、
划
船
河
川
上
游
因
坡
度
較
大
，
河
水
漏
急
且
多
險
彎
，
適
合
從
事
泛
舟
活
動
，
如
秀

姑
巒
溪
與
著
濃
溪
部
分
河
段
已
闢
為
泛
舟
區
，
夏
季
時
每
逢
假
日
吸
引
大
批
泛
舟
遊
客
，
享
受
驚
險
、

刺
激
之
泛
舟
活
動
，
水
流
平
緩
之
河
段
則
適
合
遊
艇
與
划
船
等
活
動
，

一
方
面
觀
賞
河
川
兩
岸
及
遠
方

之
景
色
，
另

一
方
面
可
享
受
舟
揖
之
槳
趣
。

2
.
ω生態
保
護

河
川
是
水
中
生
物
及
兩
棲
生
物
棲
息
之
理
想
場
所
，
而
河
口
因
淡
、
海
水
交
會
地
帶
，
含
有
多
量
之
有
機

物
或
泥
砂
淤
積
，
常
形
成
沙
洲
或
沼
澤
地
，
為
水
鳥
、
候
鳥
及
其
他
野
生
動
、
植
物
理
想
之
生
長
場
所
。

河
川

有
關
生
態
保
護
活
動
中
最
常
見
者
為
賞
鳥
，
河
川
中
含
有
豐
富
之
魚
、
蝦
、
蟹
及
浮
游
生
物
為
鳥
類
流
連
之

地
，
又
常
有
候
鳥
擇
此
過
冬
，
因
此
河
川
地
常
有
賞
鳥
之
遊
憩
活
動
，
如
關
渡
、
大
肚
溪
及
曾
文
溪
口
均
為
理

想
之
賞
鳥
場
所
，
河
川
賞
鳥
亦
為
寓
教
於
樂
之
活
動
，

一
方
面
觀
賞
鳥
類
在
天
空
飛
翔
的
樂
趣
，
令
人
嚮
往
大

自
然
，
另

一
方
面
鳥
類
也
是

一
項
重
要
資
源
，
不
但
扮
演
傳
送
植
物
花
粉
、
種
子
之
媒
介
，
也
能
捕
食
小
型
動

80 



物
族
室
，
以
平
衡
自
然
生
態

。

台
灣
河
川
出
海
口
除
了
前
述
之
鳥
類
棲
息
外
，
尚
有
魚
、
蝦
、
蟹
類
等
動
物
;

紅
樹
林
、
水
筆
仔
、
河
床
砂
丘
及
草
澤
植
物
，
亦
為
富
有
生
態
保
護
意
義
之
遊
憩
活
動
。

A
h賞
景

河
川
及
其
沿
岸
腹
地
之
自
然
或
人
為
景
觀
，
可
提
供
人
們
親
近
大
自
然
，
由
於
良
好
的
視
野
，
美
麗
的
景

緻
'
使
人
心
曠
神
怡
而
忘
卻
煩
憂
，
以
達
遊
憩
之
最
大
功
能

。

F
h山
運
動
公
園

河
演
可
闢
成
運
動
公
園
，
可
在
此
從
事
運
動
，
如
散
步
、
健
行
、
慢
跑
及
騎
自
行
車
等
，
並
可
讓
居
民
及

觀
光
客
在
此
欣
賞
風
景
，
聊
天
及
休
憩
等
，
如
冬
山
河
及
仁
愛
河
皆
己
規
劃
沿
岸
為
運
動
公
園
。

p札
野
餐
、
烤
肉
及
露
營

腹
地
平
坦
，
空
間
寬
敞
且
視
野
良
好
的
之
河
潰
，
可
闢
為
野
營
區
，
以
體
驗
戶
外
生
活

。

;可川係1美與開發之街突問題

川W
砂
f
石
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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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砂
石
使
用
量

砂
石
是
直
接
影
響
工
程
品
質
及
安
全
的
因
素
之

一
，
在
近
年
來
蓬
勃
的
經
濟
發
展
，
人
口
快
速
增
加
，
加

上
六
年
國
建
的
帶
動
下
，
砂
石
的
需
求
鉅
大
，
而
砂
石
的
開
採
'
在
考
量
品
質
及
成
本
的
因
素
下
，
四
種
砂
石

中

(
河
川
、
陸
地
、
山
地
和
海
岸
砂
石

)
，
以
河
砂
最
為
便
宜
且
品
質
最
好
。

其
蘊
藏
量
則
依
河
川
長
度
及
坡

度
不
同
而
大
不
相
同
，
以
淡
水
河
、
蘭
陽
溪
、
濁
水
溪
、
曾
文
溪
、
高
屏
溪
最
豐
富
，
其
它
則
蘊
藏
量
不
多

。

台
灣
各
區
河
川
砂
石
賦
存
量
及
可
開
採
量
如
表
六

。

歷
年
來
砂
石
需
求
量
列
於
表
七
。

最
近
幾
年
由
於
大
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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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臺灣各區河川砂石賦存量及可採量表

砂石賦存量 ( 萬公噸 ) 砂石可採量 ( 萬公噸 )
地 區

在!、 石 砂石 砂 石 砂石 *砂石

北部地區 40,638 52,096 92,734 10,140 14,796 24,936 9,418 
中部地區 37,807 78,041 115,848 17,847 39,609 57,456 31,914 
南部地區 46,346 51,701 98,047 21,122 31,027 52,149 25.6∞ 
東部地區 44,848 77,788 122,636 16,701 30,189 鉤，890 35,184 
銜，包， 計 169,639 259,626 429,265 65,810 115,621 181,431 102,212 

資料來源:臺灣省水利局民國七十二年 。
備 註:“."為該局七十九年資料。

表七 台灣地區民國72"'79年砂石需用量表

年別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砂石需用量 9,800 9,600 10,500 10,200 11,400 12,670 15,248 16,759 
( 萬公噸 ) 一2% +7% +4% +16% +29% +56% +71% 
成長率

72年為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礦業司

備註:依水泥、瀝青銷售量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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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河川輸砂公攻表八

地 區 年平均輸砂量公式 包絡值公式

@台灣西部地區 ( 不包 Qs == 0.009 A 0.852 Qsmax == O.020A 0.852 

括@及@地區 )

@濁水溪、曾文溪、 二 Qs ==O.034A 0.87 1 Qsmax == O.073A 0.871 

仁溪及高屏溪流域

@南澳溪以南及東部區 Qs == O.059A 0.768 Qsmax ==O. 104A 0.768 

域
L 

Q s :年輸砂量 ( 百萬公噸 )

A: 集水面積 ( 平方公里 )

Qsmax ; 年輸砂量之包絡值 (百萬公噸)

總輸砂量是懸移質力口推移質

資料來源 : 經濟部74年度研究發展專題，台灣西部河川輸砂量推估研究 。

設
，
以
致
需
求
量
增
加
迅
速
。

六
年
國
建
所
需
之
砂
石

量
如
圖
四
所
示
，
這
些
砂
量
，
大
部
分
來
自
河
川
砂
石

的
開
採
o

所
幸
台
灣
河
川
砂
石
的
搬
運
能
力
很
強
，
得

以
補
充
大
量
開
採
O

Z
河
水
砂
石
搬
運
量

台
灣
山
地
坡
度
大
，
地
質
多
粘
板
岩
及
頭
和
山

層
，
質
較
脆
弱
，
加
上
山
坡
耕
作
，
濫
墾
濫
伐
，
又
缺

乏
有
效
的
水
土
保
持
，
致
水
源
失
去
涵
養
，
河
水
含
砂

量
臼
增
o

泥
砂

一
般
分
為
推
移
質
及
懸
移
質

。
一
般
而

士
一
口
，
推
移
質
占
輸
砂
量
之
5

至
鈞
%

o

表
一
是
台
灣
二

十

一
條
主
要
河
川
的
年
輸
砂
量
，
而
台
灣
河
川
輸
砂
的

經
驗
公
式
如
表
八
﹒
.

ω
河
川
地
種
植

L

河
川
地
利
用
的
方
法

台
灣
地
狹
人
柄
，
寸
土
寸
金
，
不
但
河
川
沿
岸
的

土
地
，
就
連
乾
潤
的
河
床
也
被
盡
量
開
發
利
用

。

利
用

的
方
法
因
當
地
的
特
色
與
需
要
而
有
不
同
的
利
用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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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砂石需求量: 14 ， 758萬公噸

!砂需求量

石需求量

砂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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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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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地區80年至85年六年國建砂石需求量國
(資料來源: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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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除
了
種
植
外
，
養
鴨
、
垃
圾
的
掩
埋
與
傾
棄
、
河
砂
的
開
採
、
休
開
地
的
建
設
、
漁
業
養
蘊
等
均
有
之
。

么
作
物
之
種
類
與
收
錢

由
於
高
莖
作
物
種
植
時
會
阻
礙
水
流
，
所
以
政
府
規
定
河
川
地
之
種
植
應
以
低
莖
作
物
為
主
，
以
兔
大
雨

時
引
起
洪
流
。

但
是
由
於
法
規
的
執
行
並
不
嚴
格
，
所
以
蕃
茄
、
甘
煎
、
稻
米
、
蔬
菜
、
蓮
霧
、
香
蕉
和
西
瓜

等
都
可
以
在
河
川
的
乾
潤
河
床
上
發
現

。

台
灣
由
於
許
多
河
川
的
上
游
均
建
水
庫
攔
水
，
致
使
河
床
出
現
許
多

的
乾
洒
地
，
河
床
種
植
的
現
象
頗
為
常
見

。

山
山
河
床
接
鴨

以
目
前
台
灣
各
河
川
的
污
染
源
而

士
一口
，
流
域
內
居
民
飼
養
的
家
禽
家
畜
是

一
項
主
要
的
污
染
源
，
其
中
又

以
室
內
飼
養
的
豬
隻
和
直
接
飼
養
於
河
面
河
床
的
鴨
葦
占
家
禽
家
畜
污
染
的
大
部
分
。

雖
然
養
豬
的
污
染
量
遠

大
於
養
鴨
，
但
是
鴨
葦
常
大
量
集
中
，
不
但
有
礙
河
川
景
觀
，
而
且
對
附
近
的
水
體
造
成
大
量
的
污
染

。

以
屏

東
林
邊
溪
為
例
，
根
據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環
工
所
的
調
查
，
林
邊
溪
於
新
埠
鄉

一
處
即
有
約
八
、

O
O
O
隻
的
鴨

章
，
使
當
處
的
水
污
染
高
於
其
它
河
段
。

根
據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在
水
體
或
其
沿
岸
規
定
距
離

內
飼
養
家
禽
、
家
畜
而
致
污
染
水
體
者
，
將
被
處

一
千
元
以
上
五
千
元
以
下
罰
緩
，
並
得
按
日
連
續
處
罰

。

根

據
逢
甲
大
學
林
秋
裕
教
授
的
研
究
，
每
隻
鴨
每
日
的
污
染
量
約
為
】
布
的
白C
Y
o

為
了
河
川
的
水
質
管
理
，

應
對
河
川
、
河
床
養
鴨
進
行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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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垃
圾

7扎的問安全、于對突正主43用手。

近
日
來
，
由
於
新
莊
市
垃
圾
處
理
而
引
起
社
會
的
嚴
重
關
心
，
最
後
新
莊
市
預
定
以
大
漢
溪
河
岸
作
為
臨
時

的
掩
埋
場
，
預
料
將
引
起
爭
議

。

事
實
上
，
台
灣
因
工
商
業
發
達
，
人
口
激
增
，
垃
圾
在
質
與
量
的
變
化
很

大
，
過
去
政
府
未
適
時
關
注
，
加
上
台
灣
土
地
狹
小
，
土
地
不
易
取
得
，
產
生
許
多
的
問
題

。

其
中
最
嚴
重
的

莫
過
於
隨
處
可
見
的
河
岸
垃
圾
、
廢
土
、
廢
物
傾
棄

。

不
但
大
大
地
影
響
河
川
的
整
體
景
觀
，
滲
出
水
的
流
出

亦
會
嚴
重
污
染
河
川
水
質

。

大
雨
沖
刷
會
挾
帶
大
量
的
垃
圾
漂
到
下
游
，
所
造
成
下
游
景
觀
的
破
壞
，
亦
應
加

以
注
意
。

四
、
河
川
利
用
對
璟
境
的
影
響

河
川
利
用
對
流
量
、
水
質
、
生
態
及
景
觀
等
會
產
生
大
小
不
同
之
正
負
影
響
，
依
其
利
用
的
情
況
而
定
。

各
種
利
用
產
生
影
響
說
明
如
下
﹒
.

八鬥
對
流
量
的
影
響

引
水
或
蓄
水
對
河
川
流
量
將
產
生
直
接
的
影
響

。

引
水
供
給
農
業
用
水
、
自
來
水
、
工
業
用
水
、
河
川
流

量
將
減
少
。

以
蓄
水
池
或
水
庫
蓄
水
，
儲
存
豐
水
期
之
水
量
，
可
降
低
洪
筆
大
小
，
延
遲
洪
學
午
到
達
時
間
，
減

少
洪
災
。

但
水
庫
大
量
蓄
水
，
下
游
流
量
降
低
，
甚
至
枯
竭
。
河
川
流
量
對
河
川
的
自
淨
能
力
有
很
大
之
影



響
，
廢
污
水
排
人
河
川
後
，
經
河
水
的
稀
釋
，
污
染
物
濃
度
降
低

。

河
川
流
量
減
少
，
將
使
流
速
降
低
，
水
深

減
小
o

流
速
降
低
，
將
增
加
懸
浮
固
體
物
的
沉
澱
，
曝
氣
係
數
減
少
，
將
使
再
曝
氣
能
力
增
加
，
因
此
河
川
曝

氣
能
力
的
增
減
與
河
川
流
量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o

又
流
量
減
少
，
流
速
降
低
，
使
排
人
河
川
之
污
染
物
在
河
道
的

時
間
加
長
，
因
此
單
位
長
度
的
河
段
上
，
污
染
物
被
分
解
的
百
分
率
將
增
加

。

河
川
流
量
減
少
，
稀
釋
廢
污
能

力
降
低
，
引
起
水
質
惡
化
，
造
成
河
川
生
態
的
改
變

。

河
川
流
量
減
少
，
也
將
引
起
海
水
內
侵
距
離
加
長
，
增

加
河
水
鹽
度
，
引
起
鹽
化
問
題

。

水
壩
或
攔
河
堪
的
興
建
，
攔
截
大
量
河
砂
，
將
使
河
川
搬
運
砂
石
的
能
力
降

低
，
減
少
下
游
河
床
的
淤
積
，
河
口
沙
洲
的
形
成
，
甚
至
海
岸
人
浸

o

ω
對
水
質
的
影
響

;可川係2美與開發之銜突問題

河
水
經
過
使
用
後
，
將
有
各
種
不
同
之
污
染
物
夾
雜
在
水
中
，
若
排
問
河
川
，
對
河
川
水
質
將
產
生
影

響
，
水
中
之
污
染
物
種
類
繁
多
，
但
以
其
性
質
分
，
可
分
為
物
理
性
、
化
學
性
、
生
物
性
和
心
理
性
污
染
物
四

大
類
。-

h物
理
性
污
染
物

物
理
性
污
染
物
有
固
體
物
、
色
度
、
獨
度
、
溫
度
及
放
射
性
物
質
等

。

固
體
物
包
括
懸
浮
性
固
體
物

(
ω
ω
)
、
溶
解
性
囝
體
物
和
漂
浮
物
，
水
中
若
含
有
適
量
之
溶
解
性
固
體
物
，
有
助
於
水
中
生
物
之
生
長
，

但
若
含
量
過
高
，
會
影
響
生
物
細
胞
水
的
滲
透
壓
，
不
利
於
生
物
之
生
長

。

例
如
引
起
合
鹽
類
過
高
之
河
水
灌

溉
作
物
，
將
使
作
物
發
生
鹽
害
，
河
水
若
含
有
過
多
之
懸
浮
固
體
物
，
不
僅
影
響
美
觀
，
降
低
水
利
用
價
值
，

且
會
妨
礙
河
川
曝
氣
及
光
合
作
用
，
沉
積
河
床
，
阻
礙
水
流
、
航
行
、
減
少
水
庫
容
量

。

有
機
性
沉
泥
更
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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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水
中
溶
氧
，
產
生
惡
臭
，
影
響
水
生
物
之
生
長

。

固
體
物
主
要
來
自
天
然
土
壤
沖
刷
，
地
表
淋
洗
，
以
及
家

庭
污
水
、
工
業
廢
水
、
畜
牧
廢
水
、
砂
石
場
廢
水
等

。

濁
度
主
要
是
水
中
懸
浮
固
體
物
所
引
起
之
折
光
效
應
，

其
來
源
及
影
響
與
懸
浮
固
體
物
相
同

。

天
然
水
的
色
度
來
自
腐
植
質

(
如
水
中
木
質
、
樹
葉
之
腐
敗
分
解

)
、
泥
山
灰
、
藻
類
、
天
然
金
屬
離
子

(
中

心

+
、
咐
，
而
1

、
(UZ
N
+
)工
業
廢
水
等
。

工
業
廢
水
中
以
酵
母
廠
、
味
精
工
廠
、
紙
廠
、
染
料
廠
、
染
織

廠
、
屠
宰
廠
、
皮
革
廠
、
颺
潰
工
廠
等
廢
水
的
色
度
最
為
嚴
重

。

色
度
高
將
干
擾
陽
光
照
射
河
水
而
妨
礙
光
合

作
用
的
進
行
，
影
響
水
中
的
生
物
，
並
妨
礙
觀
瞻
，
如
果
含
色
原
因
是
由
有
機
物
造
成
，
在
鍋
爐
中
會
產
生
發

泡
現
象
。

高
溫
廢
水
排
人
河
川
、
湖
泊
將
使
承
受
水
體
溫
度
升
高
，
致
妨
害
水
生
動
、
植
物
的
生
存
，
減
少
水
中
氧

含
量
，
改
變
了
水
體
原
有
之
特
性
，
打
破
自
然
平
衡
狀
態

。

因
為
水
中
氧
含
量
減
少
，
正
常
水
生
物
被
排
擠
，

藻
類
或
其
它
植
物
過
分
繁
殭
'
因
而
降
低
了
水
的
自
然
淨
化
能
力
，
排
放
高
溫
廢
水
之
工
業
有
火
力
發
電
廠
、

核
能
發
電
廠
、
練
鋼
廠
、
石
化
工
廠
之
冷
卻
水
、
紡
織
、
羊
毛
之
洗
綠
水
、
紙
廠
洗
漿
水
、
味
精
及
食
品
加
工

廠
之
湯
煮
水
、
殺
菌
水
、
煉
焦
工
廠
排
水
等
。

放
射
性
物
質
係
累
積
性
毒
質
，
可
由
飲
用
水
、
農
作
物
、
魚
、
牛
肉
、
牛
奶
而
進
入
人
體
，
穿
過
活
細
胞

的
輻
射
撞
擊
細
胞
中
的
水
分
子
產
生
Z

NO
及
Z
NC
N等
強
化
氧
劑
，
此
等
氧
化
劑
會
分
解
組
成
細
胞
的
蛋
白
質

或
酵
素
，
引
起
細
胞
及
組
織
的
異
常
，
如
產
生
各
種
癌
症
，
或
引
起
遺
傳
改
變
等

。

么
化
學
性
污
染
物

化
學
性
污
染
物
之
種
類
繁
多
，
實
難

二

加
以
說
明
，
但

一
般
可
分
為
無
機
性
和
有
機
性
污
染
物
，
每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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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可
分
成
有
毒
和
無
毒
污
染
物

。

ω
無
機
性
化
學
污
染
物

水
是
良
好
的
溶
劑
，
在
天
然
水
中
幾
乎
溶
有
各
種
無
機
鹽
類
，
但
其
中
含
量
較
多
的
包
括
們
一
|
、

ω
C
A|心
、
z
c
h
、
z
n
c
川
、
間
)
(
)
A

|
(

山
等
陰
離
子
和
Z
ω+
、
只
+
、
們
心
心
+
、
z
m州
立
、
咐
，
几
+
及
玄
口

1

、
Z
Z
A
+

等
陽
離
子
。

這
些
鹽
類
如
果
合
適
當
濃
度
，
對
生
物
有
助
益

，
但
如
果
含
量
過
高
，
雖
然
對
人
體
無
毒
，
卻
會

產
生
不
良
影
響
，
如
氮
磷
含
量
過
高
，
藻
類
及
植
物
大
量
繁
殭
'
造
成
優
養
問
題

。

水
如
鹽
類
含
量
過
高
，
對

農
作
物
會
造
成
鹽
害
，
或
不
適
於
飲
用
或
工
業
使
用

。

有
毒
之
無
機
化
合
物
可
分
為
有
毒
之
溶
解
氣
體
、
氣
化
物
和
重
金
屬
、
神
及
訊
化
物
等
類

。

有
毒
溶
解
氣

體
如
氯
氣
、
硫
化
氫
、
臭
氧
和
磷
化
氫
等
，
對
水
中
生
物
其
有
毒
性
，
毒
害
魚
類
和
妨
礙
白
淨
作
用
;
氧
化
物

含
量
過
高
會
破
壞
牙
齒
之
咕
嘟
質
和
生
物
體
內
某
些
酵
素
;
重
金
屬
包
括
鋼
、
鋒
、
銘
、
鋪
、
銀
、
汞
、
鉛
等

金
屬
及
其
化
合
物
，
對
生
物
具
有
累
積
性
毒
性
，
並
造
成
各
種
病
變
，
如
過
量
之
銅
引
起
肝
中
毒
，
汞
之
水
喉

病
，
鋪
之
痛
風
病
，
鉛
之
下
喇
閉
尿
、
全
身
倦
怠
貧
血
等
，
神
中
毒
現
象
為
嘔
吐
、
下
病
、
虛
脫
、
血
壓
下

降
、
烏
腳
病
甚
至
死
亡
;
氮
化
物
其
有
強
烈
毒
性
，
微
量
即
能
引
起
生
物
中
毒
甚
至
死
亡

。

ω
有
機
性
污
染
物

有
機
性
污
染
物
可
分
為
無
毒
性
和
有
毒
性
兩
種
，
無
毒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之
種
類
比
無
機
污
染
物
多
，
其
來

源
來
自
自
然
界
和
人
為
的
污
染
，
尤
其
以
人
為
之
污
染
最
為
嚴
重

。

由
於
無
毒
性
有
機
物
繁
多
，
在
測
定
天
然

水
或
廢
水
之
性
質
，
無
法
把
每

一
種
成
分
都
定
量
和
定
性
，
因
此
在
表
示
廢
水
污
染
量
之
大
小
時
，
常
用

一
些

綜
合
的
項
目
來
表
示
，
如
生
化
需
氧
量
、
化
學
需
氧
量
或
總
有
機
碳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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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毒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在
水
中
被
微
生
物
分
解
，
會
消
耗
水
中
之
溶
氧
，
使
溶
氧
降
低
，
甚
至
到
零
(
稱
為

厭
氣
狀
態

)
，
使
魚
類
死
亡
，
水
體
腐
敗
混
濁
，
發
生
們
。
心
，
及
Z
Z
ω

.

、
且
以
等
臭
氣
，
菌
類
植
物
及
魚
蝦

絕
跡
，
蚊
蠅
等
幼
蟲
擎
生
，
細
菌
數
大
增

。

有
毒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大
致
可
分
成
函
化
鏈
狀
氫
化
合
物

(
且
已
。
m
g
g
&
K
G
g
t
n

z
三
g
g

門σ
。
口ω
)
、
農
藥
、
多
氯
聯
笨

(
可
行
由
)
、
單
環
碳
氫
化
合
物

(
玄
〉
且
ω
)
和
多
環
碳
氫
化
合
物

(
可
〉
出
ω
)
五
大
類
。

這
五
類
有
毒
有
機
物
質
的
特
性
是
濃
度
極
低
時
就
有
強
烈
之
毒
性
，
其
中
，
有
些
是
具
有

累
積
毒
性

(
如
M
v
h白

)
，
有
些
可
使
人
致
癌
。

其
主
要
來
源
為
工
業
廢
污
水
，
尤
其
是
石
化
工
業
，
而
農
藥

有
部
分
是
來
自
農
藥
工
廠
，
其
餘
來
自
農
藥
使
用
地
。

1
生
物
性
污
染
物

生
物
性
污
染
物
包
括
致
病
菌
、
致
病
菌
類
、
原
生
動
物
、
寄
生
蟲
、
病
毒
或
在
水
中
會
大
量
繁
禮
和
產
生

害
處
之
動
植
物
。

ω
致
病
菌

在
水
中
能
引
起
疾
病
最
重
要
的
病
菌
有
沙
門
氏
桿
菌
、
志
賀
氏
菌
和
霍
亂
弧
菌

三
種
。

沙
門
氏
桿
菌
會
引

起
急
性
胃
腸
炎
或
傷
寒
，
主
要
來
自
人
或
動
物
之
糞
便
;
志
賀
菌
主
要
來
自
人
體
，
會
引
起
病
疾
;
霍
亂
弧
菌

則
是
霍
亂
之
傳
播
者
。

ω
原
生
動
物

以
水
為
傳
染
媒
介
體
的
致
病
原
生
動
物
開
口
S
S
S
Z
E

泣
。
一
玄
的
心
和
Z
S
m
r
g
m門
口
寸
而
且
兩
種
，
前
者
所

引
起
之
疾
病
是
阿
米
巴
喇
疾
會
生
長
囊
包

(
約
3
g

)
，
在
天
然
水
中
可
生
存
半
年
之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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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閥
門
口σ
3
會
引
起
致
命
的
腦
膜
炎
，
可
於
湖
或
池
塘
游
泳
而
感
染

。

ω
病
毒

@
流
行
性
肝
炎
(
一
旦
司
門
口
。
口
印
且
名

3
3
)

會
引
起
流
行
性
肝
炎
的
病
毒
只
能
生
存
在
水
中
，
人
的
感
染
常
由
飲
用
水
或
魚
貝
類
受
到
糞
便
之
污
染
而

引
起
。

流
行
性
肝
炎
者
，
皮
膚
變
黃
，
肝
擴
大
，
嘔
吐
和
不
正
常
之
病
痛
，
病
毒
對
加
氯
消
毒
的
抵
抗
力
比
細

菌
大
，
但
易
被
臭
氧
破
壞
，
故
有
人
主
張
用
臭
氧
代
替
氯
作
飲
用
水
的
消
毒

。

@
腸
內
消
毒

(
開
口
丹
丹
門
。
〈
心
門
口

ω
3
)

這
類
病
毒
很
小
，
直
徑
小
於
也

B
K

-
-
h

(
但
×

5
.
3

)
，
其
核
酸
為
核
糖
核
酸
(
見
Z
〉

)
，
是
屬
於
冠
狀

病
毒

(
虫
的
。
吉
凶
)
。
賜
內
病
毒
寄
居
在
腸
內
，
包
括
有
灰
白
質
炎
病
毒

(
吧
。
一
心
。
三
三ω
)
、
柯
沙
奇
病
毒

(
約
。
×ω
月

7
3
5
2
ω
巾
的
)
、
阿w
n
y
o三
門
口
的
巾
的三
種
o

y
r
o

三
門
口
∞
會
引
起
脊
髓
灰
白
質
炎
，
仍-
5
2
ω
巾
ω
和
阿

三
三
ω
巾
的
常
在
人
類
的
糞
便
發
現
，
感
染
會
引
起
中
度
腸
內
不
舒
服
。

川開
吸
血
蟲
病

寄
生
的
血
吸
蟲
病
是
最
重
要
水
傳
染
病
之

一
，
由
長

一
﹒
五
至

一
﹒

二
公
分
之
小
蟲
引
起
，
引
起
此
病
的

血
吸
蟲
有
日
本
分
體
吸
蟲
、
埃
及
分
體
吸
蟲
和
曼
氏
分
體
吸
蟲

三
種
。

血
吸
蟲
病
狀
是
肝
腫
大
、
下
爾
和
貧

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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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心
理
性
污
染
物

所
謂
心
理
性
污
染
物
是
指
對
人
體
心
理
產
生
不
良
影
響
的
物
質
，
計
有
昧
和
臭
兩
種

。

構
成
水
之
味
道
的

物
質
很
多
，
包
括
有
機
物
或
無
機
物
都
有
，
來
源
計
有
氯
化
物

(
喊
味
)
、
亞
鐵
離
子

(
藍
墨
水
昧

)
、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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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
盼
類
(
消
毒
水
味

)
、
清
潔
劑
、
氯
仿
、
橡
膠
、
廢
水
及
煤
碳
化
廢
水
等
。

此
外
有
些
藻
類
、
菌
類
和
絲

狀
或
黏
菌
代
謝
中
產
物
也
會
產
生
味
道

。

污
染
河
川
之
臭
味
分
成
四
種
.. 

例
腐
爛
臭
(
由
自
以
﹒
之
臭
味
為
主
)
，
削
魚
臭
(
由
有
機
胺
引
起

)
，

糾
昆
蟲
臭
(
由
磷
化
物
引
起

)
，
仙
爛
土
臭
(
由
腐
植
土
引
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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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對
生
從
川
、
環
境
的
影
響

1
河
川
生
態
系

河
川
生
態
環
境
是
由
河
川
物
化
環
境
和
河
川
生
物
環
境
所
構
成
，
如
圖
五

。

物
化
環
境
包
括
水
體
、
空

氣
、
岩
石
和
土
壤
等
物
理
環
境
，
和
構
成
生
命
組
織
的
必
要
元
素

(
如
銷
、
鎮
、
鈣
等

)
與
化
合
物

(
碳
水
化

合
物
)
等
化
學
環
境
。

生
物
環
境
則
是
由
動
物
、
植
物
和
微
生
物
等
各
種
不
同
之
生
物
族
葦
所
組
成

。

日
光
和
有
機
物
是
河
川
生
態
系
的
兩
個
能
源

。

日
光
能
是
由
水
生
植
物
攝
取
而
進
入
水
域
生
態
系
中
，
而

第
二
能
源
為
有
機
物
能
是
由
外
在
環
境
中
之
有
機
物
或
人
為
廢
污
水
之
有
機
物
，
經
由
水
域
中
之
消
費
者
和
分

解
者
攝
取
而
進
入
水
域
生
態
系
中
。

所
謂
消
費
者
是
指
生
物
本
身
不
能
自
製
養
分
，
必
須
攝
取
環
境
中
現
成
的

動
植
物
或
有
機
物
當
做
生
命
所
需
之
養
分
，
魚
類
是
典
型
的
河
川
巨
型
消
費
者
，
主
要
包
括
有
靠
攝
食
植
物
、

顆
粒
有
機
物
、
其
他
動
物
等
;
又
可
分
為
初
級
消
費
者
、

﹒次
級
消
費
者
、

三
級
消
費
者
，
或
是
更
高
層
級
消
費

者
。

微
生
物
在
體
型
上
雖
很
小
，
但
卻
是
生
態
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微
型
消
費
者
，
可
將
環
境
中
的
動
植
物
的
屍

體
或
碎
屑
、
有
機
物
質
，
以
及
廢
棄
物
等
分
解
，
使
其
還
原
成
基
本
元
素
和
簡
單
的
化
合
物
，
並
使
其
重
返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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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開發 、 街突與調和

環
不
已
的
自
然
界
中
或
以
無
機
營
養
鹽
型
式
，
可
再
供
植
物
生
存
利
用
。

因
此
，
這
些
微
生
物
，
通
常
被
稱
為

分
解
者
。

河
川
生
態
系
中
的
分
解
者
，

主
要
為
細
菌
與
真
菌
，
但
也
包
括
了

一
些
種
類
的
無
脊
椎
動
物

。

么
河
川
利
用
對
生
態
環
境
之
影
響

由
於
河
川
之
河
水
及
河
土
等
開
發
利
用
之
行
為
，
對
原
有
物
化
環
境

(
尤
其
是
水
量
及
化
學
物
質

)
產
生

衝
擊
，
因
而
影
響
生
物
環
境
。

會
將
這
些
衝
擊
歸
納
為
以
下
幾
點
﹒
.

ω
棲
息
地
的
喪
失
與
棲
息
環
境
的
改
變

因
原
有
的
生
活
環
境
已
發
生
變
化
，
如
溪
流
體
系
轉
變
為
湖
泊
體
系
，
此
處
的
緩
衝
區
亦
會
遭
受
改
變
，

致
使
原
有
物
種
的
棲
息
地
消
失
或
棲
息
環
境
改
變
，
於
是
牽

一
髮
動
全
局
，
整
個
原
有
生
態
體
系
亦
遭
受
到
極

大
的
震
撼
與
改
變
。

ω
物
種
或
生
物
族
擎
的
改
變

棲
息
地
的
喪
失
與
棲
息
地
環
境
的
改
變
，
造
成
的
直
接
影
響
就
是
生
活
在
此
處
的
物
種
或
生
物
族
奪
之
適

應
問
題
，
於
是
適
者
生
存
，
不
適
者
淘
汰
，
關
係
到
原
有
物
種
的
存
亡
，
或
造
就
了
其
它
外
來
種
入
侵
得
逞
，

棲
息
地
被
改
變
或
破
壞
，
族
奪
數
量
減
少
或
消
失
，
就
如
弱
翠
水
庫
弱
翠
樹
蛙
之
命
運
，
終
究
難
逃

一
劫
。

ω
影
響
魚
類
的
迴
游

某
些
特
定
魚
類
必
須
溯
溪
而
上
產
卵
，
以
繁
衍
後
代
，
但
由
於
棲
所
的
改
變
，
使
得
原
有
的
自
然
環
境
已

不
復
在
，
亦
使
得
原
有
的
習
性
大
受
影
響
，
或
必
須
另
謀
處
所
以
供
繁
蘊
，
這
將
對
魚
類
造
成
莫
大
之
傷
害
。

叫
生
物
族
軍
之
分
割

由
於
開
發
利
用
之
行
為
所
興
建
之
工
程
，
可
能
會
造
成
空
間
的
阻
隔
，
使
得
原
本
為
同

一
族
軍
之
物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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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此
被
分
割
，
致
使
繁
殖
大
受
影
響
，
或
成
為
絕
響
。

叫
藻
類
衍
生
之
影
響

因
營
業
鹽
之
排
人
，
使
得
植
物
性
浮
游
生
物
及
水
生
植
物
增
殭
'
致
生
態
系
統
發
生
變
化
，
衍
生
的
問
題

將
造
成
水
質
的
惡
化
與
景
觀
的
改
變
。

倆
對
台
然
景
觀
及
文
化
之
影
響

;可川保護與開發之街突問題

河
川
整
治
常
包
括
河
岸
綠
化
或
河
川
公
園
化
，
對
河
川
景
觀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水
庫
之
建
造
，
在
施
工
期

不
任
意
破
壞
，
施
工
後
儘
量
調
和
自
然
，
可
增
加
河
川
水
量
和
自
然
景
觀
。

但
長
江
三
峽
，
原
以
河
川
景
觀
取

勝
，
若
建
造
水
壩
，
將
淹
沒
原
有
之
奇
景
，
實
為

一
大
損
失
。

河
川
砂
石
的
開
採
'
造
成
河
岸
的
裸
露
，
破
壞
原
有
河
川
景
觀
，
砂
石
車
之
運
行
，
塵
土
飛
揚
，
植
物
被

蒙
塵
，
極
為
常
人
所
惡
，
而
河
岸
傾
倒
垃
圾
，
污
染
河
川
，
臭
氣
四
溢
，
亦
使
人
掩
鼻

。

此
外
，
河
川
利
用
造

成
古
蹟
之
破
壞
，
也
是
大
家
所
熟
知
，
例
如
八
里
污
水
廠
的
興
建
，
破
壞
了
十

三
行
遺
址
;
鯉
魚
潭
水
庫
的
興

建
，
淹
沒
了
伯
公
壟
遺
址

...... 

。

五
、
河
川
保
護

95 

河
川
保
護
包
括
河
川
流
量
的
保
護
、
水
質
保
護
、
生
態
保
護
、
結
構
物
保
護
及
景
觀
和
文
化
資
產
保
護
。

各
項
保
護
之
目
的
及
內
容
說
明
如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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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河
川
流
量
保
護

水的開發 、 街突與古用手。

河
水
是
構
成
河
川
最
基
本
之
要
素
，
若
沒
有
水
流
即
沒
有
河
川
的
存
在

。

所
以
維
持
河
川
流
量
，
可
以
保

護
河
水
的
各
種
利
用
;
保
護
河
川
生
態
體
系
，
保
護
河
川
景
觀
和
稀
釋
廢
水
的
能
力
。

保
護
河
川
流
量
的
方
法
﹒
.

ω
水
源
之
涵
養
﹒
﹒
同
本
次
研
討
會
之
「
水
資
源
利
用
與
保
護
衝
突
之
探
討
」
相
同
;
不
再
重
複
o

ω
建
立
水
庫
或
蓄
水
池
•. 

水
庫
或
蓄
水
池
可
蓄
存
豐
水
期
之
水
量
，
待
枯
水
期
再
釋
放
回
河
川
，
可
以
減

少
洪
水
的
洪
學
流
量
，
並
可
增
加
枯
水
期
之
河
川
流
量

。

但
若
水
庫
把
泥
砂
及
常
流
量
之
河
川
全
部
攔

截
，
反
而
會
使
下
游
河
水
減
少
，
造
成
的
河
床
乾
潤
，
輸
砂
量
減
少
，
海
岸
線
內
移
，
海
水
因
往
上
游

人
侵
，
而
造
成
鹽
化
問
題

。

ω
水
質
保
護

河
水
經
過
利
用
後
再
排
人
河
川
，

一
定
會
挾
帶
許
多
污
染
物
或
能
量
，
造
成
河
水
的
污
染
;
或
是
河
水
被

引
人
水
庫
蓄
存
，
造
成
流
量
減
少
，
稀
釋
能
力
降
低
，
也
會
造
成
河
水
水
質
的
惡
化

。

所
以
維
持
河
川
的
流

量
，
保
持
其
稀
釋
能
力
，
也
是
保
護
河
川
水
質
的
方
法

。

河
川
水
質
保
護
的
目
的
是
維
護
乾
淨
的
河
水
，
使
之

可
以
做
為
各
種
不
同
之
用
途
，
也
就
是
維
護
河
水
使
其
達
到
各
種
用
途
的
水
質
標
準

o

我
國
現
行
河
川
、
溯
潭

及
水
庫
水
體
用
途
共
分
五
類
水
質
標
準
十
種
用
途
，
如
表
九
所
列
。

表
中
所
謂
公
共
給
水
一
級
是
指
經
消
毒
處

理
即
可
適
用
之
水
，

二
級
是
指
一
般
通
用
之
淨
水
處
理
即
可
飲
用
，

三
級
是
指
需
經
特
殊
或
高
度
處
理
方
可
飲



用
;
水
產
用
水

一
級
是
指
飼
養
縛
魚
、
香
魚
、
鱷
魚
及
給
魚
用
水
，

二
級
是
指
鰱
魚
、
草
魚
及
貝
類
培
養
用

水
;
工
業
用
水

一
級
係
指
製
造
業
用
水
，
二
級
是
指
冷
卻
用
水

。

環
境
保
育
是
保
護
天
然
河
川
生
態
系
統
，
以

及
保
護
河
川
，
使
國
民
日
常
生
活

(
含
沿
岸
散
步
等
休
閒
活
動

)
不
致
產
生
不
快
之
感
。

河
川
水
質
的
保
護
方
法
有
增
加
河
川
流
量
、
削
減
流
人
河
川
的
污
染
量
、
河
川
或
水
庫
曝
氣
等

。

維
持
河

川
流
量
在
前
節
己
討
論
過
，
本
節
不
再
重
述
，
而
河
川
之

污
染
源
可
分
為
點
源
與
非
點
源

，
其
控
制
方
法
如

下
﹒
.

河川係護與開發之街突問題

1

點
源
、
污
染
控
制
的
方
法

點
源
污
染
主
要
來
自
生
活
污
水
、
工
業
廢
水
和
畜
牧
廢
水

。

控
制
生
活
污
水
的
方
法
是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
將
污
水
處
理
後
再
放
流
;
而
控
制
工
業
廢
水
及
畜
牧
廢
水
污
染
的
方
法
是
實
施
減
廢
和
廢
水
處
理
，
後
二

者
之
污
染
控
制
是
由
業
者
自
行
處
理
，
廢
水
處
理
設
施
工
期
短
，
處
理
成
本
低
，
例
如
養
豬
廢
水
去
除

一
公
斤

之
切
。
已
凹
，
其
成
本
約

一
千
餘
元
，
工
業
廢
水
約
數
百
元
至
數
千
元

，
而
污
水
下
水
道
興
建
工
期
長
，
成
本

高
，
去
除

一
公
斤
生
活
污
水
中
之
切
。
巳
切
，
至
少
需

一
萬
元
以
上
。

故
水
污
染
防
治
，
管
制
事
業
廢
水
是
成
本

最
低
、
收
效
最
快
的
方
法

。

而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及
管
制
事
業
廢
水

(
包
括
畜
牧
廢
水
)
是
控
制
水
污
染
的
不

二
法
門
。

ω
生
活
污
水
的
控
制

生
活
污
水
的
控
制
是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
將
污
水
匯
流
到
污
水
處
理
廠
，
加
以
處
理
後
放
流

。

生
活
污
水

處
理
的
方
法
可
分
初
級
處
理
、

二
級
處
理
和
高
級
處
理
。

目
前
，
都
市
污
水
大
都
採
用

二
級
處
理
。

雖
然
建
設
污
水
下
水
道
是
解
決
生
活

排
水
污
染
的
根
本
，
但
興
建
下
水
道
，
需
要
鉅
額
之
經
費
，
即
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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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台灣地區河川水體分類木質標準

甲類

水體分類 游泳、 一級
公共給水及
以下各類

PH值 6.5- 8.5 
溶氧量 6.5 
大腸菌類 50 
生化需氧量 1.0 
懸浮固體物 25 

i商氯八化物 0.01 
0.001 E陰VJ離子界面活性劑 0.5 

氮氮 0.1 
磷 0.01 
硫化氫

礦物性油脂

鋪 0.01 
金甘 0.1 
鉛 0.05 
石申 0.05 
汞 0.002 
繭 0.05 
銅 0.03 
鋒 0.5 
鐘 0.05 
銀 0.05 
有機磷劑+氮機甲酸鹽 0.1 
安特靈 0.0002 
靈丹 0.004 
毒段芬 0.005 
安殺番 0.003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0.001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0.001 
阿特靈-地特靈 0.003 
五氯百劑分及其鹽類 0.005 
除草 0.1 
導電度

漂浮物

、峙

乙類

二級公共給

水、 一級水
產用水及以
下各類

6.0- 9.0 
5.5 

5000 
2.0 

25 
0.01 

0.001 
0.5 
0.3 

0.05 

0.1 
0 .05 
0.05 

0.002 
0.05 
0 .03 

0.5 
0.05 
0.05 

0.1 
0.0002 

0.004 
0.005 
0.003 
0.001 
0.001 
0.003 
0.005 

0.1 

水的開發、街突與調和 98 

丙類 丁類 戊類

=級公共給 灌溉用水、 環境保育

水、 二級水 二級工業用
產用水、 一 水及環境保
級水產用水 育

1\7 1)1 ~忽

6.0- 9.0 6.0- 9.0 6.0- 9.0 
4.5 2 .0 2.0 

10000 
4.0 

40 100 
0.01 0.01 

0.001 0.001 
0.5 
0.3 

0.05 

0.1 0.1 
0.05 0 .05 
0.05 0.05 

0.002 0.002 
0.05 0.05 
0.03 0.03 

0.5 0.5 
0.05 0.05 
0.05 0.05 

0.1 
0.0002 

0.004 
0.005 
0.003 
0.001 
0.001 
0.003 
0.005 

0.1 
750 無

註: 1. 各水質項目之單位 :PH值無單位、大腸菌類MPN/I00ml \導電度
umho/cm25

0

C '其餘均為mg/l o
2. 有機磷劑係指:巴拉松、大利松、達馬松、亞素靈、一品松。氯基甲
酸鹽係指:滅必至全、力口保扶、納乃得。

3. 除草劑係指:丁基拉草、巴拉割、 2- -4地 。



河川保護與開發之銜突問題

都
市
地
區
，
要
完
成
污
水
下
水
道
系
統
也
需
相
當
長
之
時
間
，
在
講
求
時
效
上
常
緩
不
濟
急

。

因
此
，
推
行
都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的
同
時
，
在
下
水
道
未
規
劃
地
區
的
生
活
排
水
，
常
需
研
擬

一
些
對
策
，
以
降
低
生
活
污
水
的

污
染
，
例
如
將
生
活
排
水
與
水
肥
合
併
之
簡
易
處
理
，
以
替
代
原
來
之
化
糞
池
，
又
如
在
水
庫
人
口
分
散
的
集

水
區
內
，
集
三
、
五
住
家
污
水
或
遊
憩
場
所
，
做

一
小
型
污
水
處
理
。

ω
工
業
廢
水
的
控
制

至
八
十
年
底
，
台
灣
地
區
列
管
之
水
污
染
工
廠
，
約
有
六
千
家
左
右
，
所
排
出
之
污
染
量
約

三
、

三
六
0

公
噸
/
日
，
是
台
灣
最
大
之
點
污
染
源

。

工
廠
主
管
單
位
為
工
業
局
，
因
此
工
業
局
應
積
極
配
合
環
保
主
管
機

關
之
管
制
計
畫
，
擬
定
計
畫
積
極
進
行
輔
導
改
善
，
其
主
要
輔
導
首
要
乃
優
先
選
擇
較
具
污
染
性
之
染
整
、
皮

革
、
造
紙
及
較
易
回
收
有
價
貨
源
而
富
經
濟
效
益
之
油
脂
及
可
口
，
合
成
皮
廠
為
專
案
輔
導
改
善
對
象

。

此

外
，
亦
應
配
合
行
政
院
環
保
小
組
、
環
保
署
及
台
灣
省
環
保
處
優
先
列
管
工
廠
，
進
行
輔
導
。

工
業
類
別
很
多
，
所
產
生
之
廢
水
性
質
迴
異
，
因
此
，
有
各
種
不
同
之
處
理
方
法
。

各
種
工
廠
廢
水
都
要

合
乎
放
流
水
標
準
'
始
得
放
流
，
若
廢
水
都
合
乎
放
流
水
標
準
而
承
受
水
體
仍
無
法
達
到
用
途
分
類
之
水
質
標

準
'
則
應
男
訂
較
嚴
格
之
放
流
水
標
準
或
實
施
總
量
管
制

。

ω
畜
牧
廢
水
的
控
制

至
八
十
年
底
，
台
灣
之
養
豬
頭
數
已
超
過

一
、

0
0
0
萬
頭
，
產
生
污
染
暈
已
超
過
生
活
排
水
，
尤
其
是

中
南
部
已
形
成
河
川
最
主
要
之
污
染
來
源
，
若
能
有
效
控
制
養
豬
廢
水
，
河
川
水
質
將
可
大
幅
提
升

。

減
少
養

豬
廢
水
污
染
的
方
法
，
應
可
從
下
面
幾
方
面
著
手
.. 

﹒

養
豬
政
策
的
調
整
根
據
調
查
，
國
內
飼
養
六

0
0
萬
頭
即
可
供
應
內
銷
之
用

。

養
豬
為

一
重
污
染
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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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加
上
國
內
飼
料
大
多
仰
賴
進
口
，
若
豬
肉
外
銷
，
頗
不
經
濟
，
因
此
必
須
調
整
外
銷
政
策
，
以
抑

制
養
豬
頭
數
之
成
長
。

所
有
養
豬
戶
，
不
論
飼
養
規
模
大
小
，
必
須
做
好
污
染
防
治
，
其
排
放
水
應
符

合
環
保
要
求
，
否
則
不
得
養
豬

。

並
優
先
輔
導
水
源
水
質
水
量
保
護
區
與
都
市
計
畫
區
，
內
養
豬
戶
，
短

期
內
加
強
辦
理
污
染
防
治
，
長
期
輔
導
遷
移
停
養
或
轉
業

。

﹒
養
豬
廢
水
之
處
理
利
用
物
理
處
理
及
厭
氣
性
生
物
處
理
，
去
除
廢
水
中
之
固
體
物
及
有
機
污
染
物
，

使
之
合
乎
放
流
水
標
準

o

﹒
改
變
飼
養
的
方
式
將
平
台
式
豬
舍
，
改
為
條
形
或
半
條
形
豬
舍
，
將
糞
尿
分
離
後
，
固
體
部
分
經
酪

酵
後
做
為
堆
肥
。

此
法
可
減
少
大
量
之
廢
水
及
污
染
物
排
出
。

n
L非
點
源
、
污
染
之
控
制
方
法

非
點
源
污
染
主
要
來
自
林
地
、
社
區
、
遊
憩
區
、
廢
、污
水
處
理
場
的
暴
雨
逕
流
，
以
及
農
業
區
之
回
歸
水

與
暴
雨
逕
流
。

一
般
有
下
面
幾
種
控
制
方
法
•. 

ω
林
區
污
染
輸
出
控
制
方
法

森
林
是
涵
養
水
量
地
區
，
其
單
位
污
染
輸
出
量
很
小
，
但
若
有
不
當
的
開
發
或
伐
林
，
將
會
增
加
污
染
的

輸
出
。
一
般
有
下
面
幾
種
控
制
方
法.. 

﹒
減
少
或
禁
止
伐
木
，
並
廣
植
林
木
，
以
增
加
森
林
面
積
0

.
在
水
體
兩
旁
鉤
至
切
公
尺
植
林
，
林
木
其
有
減
少
沖
刷
，
過
濾
地
表
逕
流
水
，
淨
化
水
質
之
功
能
0

.
公
路
及
其
它
邊
坡
植
生
，
以
減
少
崩
塌
。

植
生
之
木
樁
以
九
考
、
水
柳
、
烏
榕
、
榕
樹
及
竹
類
為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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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本
植
物
則
以
台
灣
赤
楊
、
山
黃
麻
、
相
思
樹
、
，
台
灣
二
葉
松
為
佳
;
草
類
以
百
喜
草
、
地
毯
草
、
肯

特
基
訂
F

等
防
侵
蝕
力
強
。

ω
農
業
區
污
染
輸
出
控
制
方
法

﹒
由
農
業
主
管
機
關
輔
導
農
民
正
常
使
用
農
藥
及
肥
料
，
以
減
少
污
染
輸
出

0

.
灌
溉
水
量
適
當
分
配
，
以
減
少
回
歸
水
的
排
出

。

﹒
利
用
農
田
回
歸
水
做
二
次
灌
溉
o

﹒
坡
地
農
地
以
作
平
台
式
開
發
，
採
用
與
水
流
垂
直
方
向
之
條
狀
型
耕
，
以
減
少
水
土
流
失

。

﹒
在
坡
地
果
園
、
荼
園
及
菜
園
種
植
百
喜
草
、
肯
特
基
、
地
毯
草
、
克
育
草
、
兩
耳
草
等
減
少
土
壤
流

失
，
並
可
吸
收
部
分
流
失
之
肥
料
和
農
藥
，
淨
化
水
質

。

﹒
改
變
種
植
的
作
物
，
如
改
種
裸
落
地
較
少
的
作
物
，
以
減
少
土
壤
之
流
失

。

ω
社
區
或
市
區
暴
雨
逕
流
輸
出
之
控
制

﹒
清
掃
市
區
及
街
道

污
染
物
在
市
區
地
面
的
累
積
是
造
成
市
區
逕
流
污
染
的
主
因
，
清
掃
市
區
及
街

道
，
可
減
少
暴
雨
時
污
染
之
流
出

。

﹒
截
流
暴
雨
加
以
處
理
截
流
雨
水
下
水
道
或
合
流
式
下
水
道
暴
雨
逕
流
水
加
以
處
理

。

處
理
方
法
以
經

過
攔
污
棚
、
沉
砂
池
或
沉
澱
池
，
以
去
除
漂
浮
物
及
懸
浮
固
體
物
，
若
能
將
暴
雨
初
期
的
逕
流
經
生
物

處
理
，
將
可
減
少
更
多
之
有
機
污
染
物
的
輸
出

。

若
有
足
夠
的
濕
地
或
蓄
水
池
，
可
將
雨
水
導
人
，
將

之
沉
澱
，
生
物
分
解
以
減
少
污
染
物
輸
出

。

圳
工
地
之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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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流用

，築轉

將 (7) • • • • (6) • ·﹒ (5) 例區向例建
污 改清控於將遊封使礦礦如、，如築

染變掃制遊污憩閉地渣區平在以流工

輸土遊高憩、水區廢表及污地土減速地

出地憩爾場收污礦水廢染使壤少調應

較使場夫所集染坑流士的用恢流整儘

大用所球設處輸，或再控植復經法可

的的，場置理出填地整制革方工即能

農型適農截後之滿下平 很面地可減

地式當藥流再控陷水及 有'的降心

改 處及溝排制坑轉植 效則流低丘吉

為 理肥，出 並向生 。 以量水植

污 廢料截， 植，以 植和流被

染 棄的流或 生不防 草沖經物

較 物使雨使 o 流沖 及剛過的

少 。 用水用 經 刷 怯 甜

的 。 加土 破 。 臺暴地接
以壤 阻 雨的

芷以
地 處散 , h 渠逮捕

或 理布 以 長道率 YR
或法 、找 個法， y

引， /;、 被則以州
人以 指 望是減刷

或 沼削區 水草 υ

澤滅 水 控莘主施
緝草 地污 流 制渠粒工
麗 、染 之 ，道的時

蓄物 流 而導沖有

水 。 出 其引刷許
池 。 植水;多

的 成 被流暴滅

作 理 物流雨輕
物 。 的向轉內

選而向染

定減法的
由少，方
坡水使法
度流部可

來通分以
決過水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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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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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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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川
生
態
體
系
是
由
河
川
物
化
環
境
及
河
川
生
物
環
境
所
組
成
，
因
此
保
護
河
川
物
化
及
生
物
環
境
，
也

就
是
保
護
河
川
生
態
。

保
護
方
法
有
下
列
幾
種
.. 

1
.川
維
持
河
川
之
流
量

河
川
生
態
系
是
流
水
生
態
系
，
其
最
主
要
之
物
化
環
為
水
體
的
水
量
和
水
質

。

維
持
足
夠
的
流
量
和
水

深
，
及
河
床
質
、
流
速
與
可
躲
藏
遮
蔽
所
，
以
供
水
生
生
物
棲
息

。

如
魚
類
無
法
生
存
於
低
於
其
身
體
溫
度
之

淺
水
中
，
而
河
川
引
水
常
忽
略
此
點

。

水
深
和
流
速
型
式
的
多
樣
性
很
重
要
，
有
些
魚
則
喜
歡
急
流
，
許
多
小

魚
包
括
大
型
魚
之
幼
魚
依
賴
淺
而
緩
之
水
域
維
生

。

大
型
魚
多
生
存
於
較
深
河
川
。

不
同
的
河
床
質
可
提
供
各

種
不
同
魚
類
的
產
卵
和
不
同
餌
料
生
物
棲
息
，
河
床
的
粗
糙
度
會
影
響
流
速

。

增
加
流
量
不
僅
可
以
為
魚
葦
創
造
更
大
之
水
深
和
生
存
空
間
，
而
且
可
使
水
中
遮
蔽
位
置
增
加
，
改
善
產

卵
河
床
，
改
變
水
溫
，
促
進
魚
類
食
物
之
產
量

。

流
量
的
增
加
可
用
前
節
之
方
法

。

2
.保
護
河
川
之
水
質

水
質
是
水
生
物
棲
息
最
重
要
的
環
境
，
水
質
中
以
℃
旦
、
溶
氧
(
0
0

)
、
無
機
鹽
類
為
生
物
生
長
最
重
要

因
素

。
一
般
河
水
或
水
庫
以
維
持
℃
耳
。
l

∞
為
最
適
當
;
溶
氧
須
維
持
在
。
﹒ω
g
m
\
H
以
上
才
不
致
於
變
成
厭
氧
狀

態
，
為
確
保
河
水
好
氧
狀
態
則
必
須
維
持
心
g
m
\
戶
之
已
。
;
草
魚
、
鏈
魚
、
鯽
魚
、
鯉
魚
、
鰻
魚
、
吳
郭
魚
、

土
鼠
、
淡
水
長
腳
蝦
等
溶
氧
須
維
持
在

ω
﹒
吋
旦
的
\
戶
以
上
;
若
更
高
級
之
魚
類
，
如
香
縛
、
鋼
角
，
石
鯨
等
，

已
。
應
維
持
在
ω
g
m\
阿
以
上
，
始
不
會
影
牠
們
生
長
。



水的開發 、 街突與調手。 104

氯
對
魚
的
毒
性
很
大
，
尤
其
是
幼
魚
，
。

-
N
g
m
\
H
之
氮
就
可
使
鱷
魚
及
鯨
魚
的
幼
魚
致
死
。

有
機
物
被
細

菌
分
解
會
消
耗
溶
氧
，
有
機
物
及
氮
的
來
源

主
要
來
自
人
為
污
染
，
所
以
防
止
污
染
物
排
人
河
川
是
維
持
河
川

水
質
最
根
本
之
方
法
，
而
保
護
河
川
水
質
之
方
法
前
節
已
討
論
過

。

1
保
護
水
生
生
物
棲
息
地

保
存
天
然
遮
蔽
物
，
如
下
凹
河
岸
、
矮
草
叢
、
水
側
野
草
、
水
生
植
物
、
大
石
、
水
潭
以
及
維
持
河
道
曲

折
或
端
流
、
水
潭
交
互
出
現
，
以
提
供
水
生
物
，
尤
其
是
魚
類
最
基
本
的
棲
息
地

。

攔
沙
堪
的
構
築
，
使
水
流

突
然
變
高
，
阻
絕
逆
流
性
魚
類
的
上
游
，
設
置
魚
梯
，
可
降
低
攔
河
堪
的
阻
隔
性

。

堤
防
或
水
力
護
岸
的
構
築
'
或
河
岸
的
整
治
，
常
破
壞
魚
類
棲
息
地
或
產
卵
的
地
方
，
因
此
，
可
建
造
生

態
保
護
護
岸
，
以
減
低
此
類
工
程
對
生
態
的
破
壞

。

生
態
保
護
護
岸
，
依
其
目
的
可
分
魚
類
保
護
護
岸
、
螢
火

蟲
保
護
護
岸
等
，
保
護
昆
蟲
魚
類
產
卵
、
生
育
、
棲
息

。

一
條
河
川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產
卵
場
，
各
階
段
成
長
之
魚
類
的
活
動
空
間
，
遮
蔽
場
和
食
物
供
給
場
所
，
改

善
碟
石
河
床
，
保
護
或
種
植
河
岸
水
草
，
均
可
提
供
這
些
場
所

。

六
、
六
年
國
建
中
有
關
河
川
利
用
之
工
程

六
年
國
建
中
有
關
河
川
利
用
之
工
程
有
.. 

ω
水
庫
興
建

(
包
含
公
共
給
水
、
農
業
用
水
、
工
業
用
水
及
水

力
發
電
等
)
，

ω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兩
大
部
分
，
各
部
分
工
程
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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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庫
興
建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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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庫
的
興
建
有
單
目
標
和
多
目
標
，
可
防
洪
、
供
自
來
水
、
工
業
用
水
、
農
業
用
水
、
水
力
發
電
，
增
加

風
景
區
等
。

列
人
六
年
國
家
建
設
計
畫
共
有
人
個
水
庫
、

三
個
攔
河
堪
，
如
國
六
和
表
十

。

十

一
個
工
程
分
北
中
南
三
區

。

L

北
部
地
區

ω
寶
山
第
二
水
庫

計
畫
目
標.. 

供
應
新
竹
地
區
及
新
竹
科
學
園
區
第

三
期
擴
建
計
畫
用
水
，
年
供
水
量
七
、
七
九

0
萬
立
方

公
尺
。實

施
地
點
..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

計
畫
進
度..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起
第

一
期
工
程
至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止
，
所
需
經
費
七
十

二
億
元
。

目
前
辦
理
情
況
﹒
﹒
規
劃
中
。

ω
坪
林
水
庫
﹒

.

計
畫
目
標.. 

供
應
大
台
北
、
板
新
及
桃
園
等
地
區
之
自
來
水
，
年
供
水
量
三
四
、

-
0
0
萬
立
方
公
尺
。

實
施
地
點
﹒
﹒
台
北
縣
坪
林
鄉

計
畫
進
度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開
始
興
建
，
民
國
九
十
年
完
成

o

z
中
部
地
區

ω
苗
栗
縣
鯉
魚
潭
水
庫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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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臺灣地區水源開發計畫內容及實施時程表

區 畫 內 容

實施

城 計 畫 名 稱 有效容量年供水量經贅概估 時程 辦理情況
行政院

核列

別 ( 百萬立方公尺 ) ( 億兀 ) ( 年度 )

~t 寶山第二水庫 25.87 77.90 72.00 83-86 規劃中 甲

部 坪林水庫 119.00 34 l.00 377.00 85-90 規劃中 甲

鯉魚潭水庫 122.00 260.00 106.00 73-86 施工中 ( --期 ) 延續性

(一 、 二期 ) 巴規劃(二期 )
中
集集共同引水攔河堪 10.00 73.00 135.50 80-86 即將施 E 延續性

建民水庫 72.00 240.00 168.00 85-90 規劃中 甲

部 大度攔河罐 。 83 50.00 40.00 83-86 規劃中 甲

海岸水庫 150.00 300.00 450.00 83-86 未規劃 丙

• 南化水庫 150.00 292.00 99.60 77-82 施工中 延

南

牡丹水庫 29.80 37.10 78.00 78-82 施正中 延

美濃水庫 326.00 406.00 574.00 83-90 審議中 甲
部

高屏溪下游攔河堪 10.00 100.00 50.00 83-86 規劃中 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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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目
標.. 

供
應
大
台
中
地
區
與
演
海
地
區
之
公
共
、
工
業
用
水
及
苑
裡
、
通
宵

一
帶
之
灌
溉
用
水
，
合

計
年
供
水
量
可
達

二
億
八
千
萬
噸
。

實
施
地
點
.. 

苗
栗
縣
三
義
鄉
大
安
溪
支
流
景
山
溪
上

。

計
畫
進
度.. 

第
一
期
計
畫
自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起
至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度
止
，
分
七
年
完
成
。

預
期
效
益.. 

第
一
期
完
成
後
計
畫
供
水
量
每
日

二
十
二
萬
噸
，
可
供
應
中
部
演
海
及
大
台
中
地
區
至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之
自
來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

本
期
總
工
程
費
八
十
五
億
元
。

後
續
計
畫.. 

第
一
期
計
畫
完
成
後
繼
續
辦
理
第

二
期
計
畫
，
將
於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完
成
。

完
成
後
可
供
給

每
日
九
十
萬
噸
自
來
水
，
工
程
費

三
十

一
億
元
。

ω
集
集
共
同
引
水
計
畫

計
畫
目
標.. 

解
決
南
投
、
彰
化
及

雲
林
三
縣
灌
溉
用
水
、
公
共
給
水
及
演
海
地
區
工
業
用
水
。

年
供
水
量

七
、
三
0
0
萬
噸
。

實
施
期
間
.. 

民
國
八
十
年
十

一
月

至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

預
期
效
益.. 

計
畫
年
效
益
約
為
十

一
﹒
七
億
元
。

ω
建
民
水
庫

計
畫
目
標.. 

供
應
台
中
、
南
投
、
彰
化
地
區
生
活
及
工
業
用
水
，
年
供
水
量
二
四
、
0
0
0
萬
噸
。

實
施
地
點
﹒
﹒
彰
化
縣
大
肚
溪
河
床
。

實
施
期
間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至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
工
程
費
四
十
億
元
。

1
南
部
地
區



ω
南
化
水
庫
工
程.. 

計
畫
目
標
.. 

解
決
高
雄
及
台
南
地
區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以
後
缺
水
問
題

。

實
施
地
點
.. 

台
南
縣
南
化
鄉
曾
文
溪
支
流
後
掘
溪
河
床
上

。

實
施
期
間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七
月
施
工
至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完
工

，

後
期
工
程
列
人
六
年
國
建
。

總
工

程
費
九
九

﹒

六
億
元
。

預
期
效
益
.. 

全
部
工
程
完
工
後
，
每
日
出
水
能
力
增
加
八
十
萬
噸
，
可
解
決
高
雄
、
台
南
地
區
缺
水
問

題
。

l09 河川保護與開發之街突問題

ω
牡
丹
水
庫
工
程
計
畫

計
畫
目
標

﹒

﹒
供
給
屏
東
南
端
地
區
之
公
共
給
水
及
恆
春
地
區
之
灌
溉
用
水

。

實
施
地
點
.. 

屏
東
縣
牲
丹
鄉
，
四
重
溪
支
流
牡
丹
溪
與
乃
溪
匯
流
處

。

實
施
期
間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七
月
施
工
至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完
工
。

後
期
工
程
列
人
六
年
國
建

，

工

程
費
七
0

.

六
億
元
。

預
期
效
益.. 
水
庫
完
成
後
，

年
計
畫
供
水
量

三
、
七
O
九
﹒

四
萬
立
方
公
尺
，

可
供
給
屏
東
縣
南
端
地
區

之
公
共
給
水
與
恆
春
地
區
五
0
0
公
噸
之
旱
作
灌
溉
用
水
。

ω
美
濃
水
庫.. 

計
畫
目
標
﹒
﹒

供
給
台
南
縣
市
、
高
雄
縣
市
及
屏
東
縣
民
國

九
十
年
後
之
公
共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

實
施
地
點
.. 

高
雄
縣
美
濃
鎮
、
旗
山
溪
支
流
美
濃
溪
上

。

實
施
期
問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至
民
國
九
十
年

，

總
工
程
費
五
七
四
億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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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期
效
益
.. 

完
成
後
年
計
畫
供
水
量
為
四
﹒

。
六
億
立
方
公
尺
，
可
供
給
台
南
、
高
屏
地
區
六
十
七
個
鄉

鎮
市
之
公
共
用
水
和
工
業
用
水
至
民
國

一
百

一
十
年
。

川
附于口
同
屏
溪
下
游
攔
河
堪

計
畫
目
標.. 

供
應
大
高
雄
地
區
生
活
用
水
，
工
業
用
水
，
年
供
水
量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

實
施
地
點
﹒
﹒
高
屏
溪
主
流
處
。

實
施
期
間
..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至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
工
程
費
五
十
億
元

。

ω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河
川
治
理
計
畫
是
依
河
川
水
理
特
性
，
修
整
河
道
，
加
築
堤
防
或
護
岸
，
不
但
可
使
水
流
暢
通
，
減
少
洪

災
發
生
，
並
新
增
可
利
用
土
地
，
如
大
里
溪
治
理
計
畫
等
。

七
、
六
年
國
建
中
有
關
河
川
保
護
工
程

六
年
國
建
中
有
關
河
川
保
護
之
工
程
，
最
主
要
有
河
川
污
染
防
治
、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和
防
洪
排
水
三
大

工
程
。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工
程
主
要
目
的
是
改
善
河
川
水
質
以
確
保
河
川
的
利
用
、
保
護
生
態
、
維
護
河
川
景

觀
。

污
水
下
水
道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處
理
生
活
污
水
，
減
少
河
川
之
污
染
負
荷
，
以
改
善
水
質。
防
洪
排
水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消
除
水
災
，
保
護
河
川
兩
岸
之
土
地
、
生
命
及
財
產
，
促
進
土
地
利
用
。

今
將
這
兩
類
工
程
說
明
如

下
﹒
.4 

•. 

L

河
川
河
染
整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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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改
善
河
川
水
質
，
減
少
污
染
物
流
人
河
川
，
六
年
國
建
中
本
項
工
作
分
成
河
川
流
域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和
整
治
工
程
部
分
。

ω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在
六
年
國
建
內
，
已
經
或
預
計
規
劃
的
河
川
有
二
十

三
條
(
如
表
十

一
)
，
計
畫
經
費
共
-
0
、
七
0
0

萬
元
，
其
中
美
侖
、
吉
安
及
花
蓮

三
溪
己
規
劃
完
畢
。

八
十

一
年
度
之
三
溪
及

一
地
區
排
水
己
著
手
進
行
。

八

十
二
年
度
除
了
著
手
規
劃
新
虎
尾
溪
、
濁
水
溪
和
雙
溪
、
礦
溪
外
，
並
檢
討
編
訂
高
屏
等
八
條
溪
之
財
務
計

畫
，
這
八
條
溪
己
先
後
由
台
灣
省
環
保
處
規
劃
完
畢
。

八
十
三
年
度
再
規
劃
太
平
溪
、
卑
南
溪
、
林
邊
溪
及
保

力
溪
等
四
條
較
未
受
污
染
河
川
，
經
費
三
、
五

0
0
萬
元
。

到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度
完
，
全
省
主
、
次
要
河
川
五
十
條
，
可
完
成
四
十
四
條
河
川
的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o

ω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工
程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需
耗
費
較
長
的
時
間
，
才
能
完
成
達
到
水
質
標
準

o

所
以
六
年
國
建
只
能
作
先
期
或
初
期

的
整
治
工
作
。

預
計
開
始
整
治
的
河
川
都
是
污
染
較
嚴
重
之
主
次
要
河
川

(
冬
山
河
除
外

)
共
十
一
條
，
六
年

所
需
之
整
治
經
費
八
八
八
﹒
五
四
五
一
億
元
，
其
中
淡
水
河
整
治
經
費
為
五
六
八
﹒
七
四
二
億
元
，
占
全
部
之

六
四
%

，
其
餘
河
川
整
治
經
費
只
有
三
一
九
﹒
八
O
三
二
億
元
(
古
三
六
%
)
。
各
河
川
整
治
時
間
及
經
費

如

表
十
二
所
列
，
有
些
河
川
並
沒
有
詳
細
的
規
劃
'
確
實
的
工
程
經
費
、
來
源
及
進
度
，
尚
待
詳
細
計
畫
，
其
實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工
程
主
要
經
費
在
於
市
鎮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的
興
建

。

六
年
國
建
有
關
污
水
下
水
道
的
興
建
計

畫
，
較
為
明
確
，
且
有
詳
實
計
畫
，
如
下
面
所
列

。

2
.河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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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國建有關污染整治之河川
+ 

表

所謂經費
計劃性質稱名

-l •• ',/ ?可年度
(百萬元 )

]0 

32 

整治規劉

啟治規劃

美侖，吉安及花蓮三溪

得子口溪、阿公店溪、鹿港溪反彰化區

域排水

80 

81 

25 

35 

5 

輕治規劃

可言新檢討擬

定財務計劃

整治倪劃

新虎尾及溺水二溪、雙溪、積溪、高屏

溪、北港溪、朴手溪、鹽水溪、八掌溪

、頭前溪、中港溪、蘭賜溪

太平溪、卑南溪、林邊溪、保力溪

82 

83 

107 總計

染整治計劃，環保署 。

管
制
事
業
放
流
水
和
興
建
污
水
下
水
道
處
理
市
鎮

污
水
是
保
護
河
川
水
質
不
二
法
門
。

管
制
事
業
廢
水
由

環
保
單
位
監
管
，
事
業
單
位
負
責
處
理
廢
水
，
所
需
經

費
大
部
分
由
事
業
單
位
或
工
廠
自
行
負
擔
，
但
污
水
下

水
道
的
興
建
全
由
政
府
負
擔
。

由

一
個
國
家
下
水
道
的

建
設
往
往
可
看
出
該
國
對
衛
生
及
水
污
染
防
治
重
視
的

程
度
。
表
十
三
是
世
界
各
國
污
水
下
水
道
的
普
及
率
，

至
民
國
八
十
年
底
台
灣
污
水
下
水
道
普
及
率
只
有
三
%

左
右
，
不
但
遠
落
後
於
歐
美
日
國
民
高
所
得
的
國
家
，

也
低
於
亞
洲
、
韓
國
、
馬
來
西
亞
等
國
民
所
得
比
我
們

低
的
國
家
，
可
見
國
人
對
污
水
的
處
理
和
下
水
道
建
設

的
不
重
視
。

在
六
年
國
建
期
間
，
有
關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
都
經
過
詳
細
規
劃
，
分
成
台
灣
省
、
台
北
、
高
雄

兩
院
轄
市
及
金
門
地
區
。

各
區
之
實
質
工
程
內
容
及
六

年
國
建
期
問
所
需
之
經
費
如
下
﹒
.

ω
台
灣
省
部
分
.. 

工
程
規
劃.. 

規
劃
面
積
約
三
三
一
、
二
三
六
公
頃

工
程
建
設.. 

台
北
近
郊
、
台
中
市
、
台
南
市
、
台

資料來源: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一一河川



113 河川保模與開發之街突問題

表+二 六年國建有關河川污染整治工程

河川名稱|主 要工 程 內 容 |經費 (億元川期程 ( 年度 )

1.淡水河|擴建獅子頭抽水站，八-早.污水撤除 I 568.742 81 -86 
放管、海放管、截流站

2 . 二仁溪 北岸關廟、歸仁、仁德、之均水 f I 28.5742 82-86 
水道系統，及台南市灣榨廢丘金區

重金屬之消除

3. 後勁溪 污水截流系統 I 42.7529 82-86 
典寶溪 污水截流系統

4. 急水溪 海洋放流管，污水處理廠，截流設 I 45.796 81 -86 
施

5. 東港溪 j朝洲、 1萬丹、麟泊、內埔等污水下 I 41.20 82-86 
水道系統

6. 高屏溪 武洛溪及新園排水截流系統，屏東 14 1.20 82-86 
市，旗山及美濃污水 F水道系統

7. 北港溪 截流站及污水下水道系統 I 39.04 83-86 
8 . 朴子溪 截流站及污水 F水道系統 I 29.04 83-86 
9. 前鎮河 污水截流系統，鳳山巾污水 F水道 I 51.50 82-86 
10.各山河 河岸線美化及污水截流系統 I 0.63 81 -86 

888.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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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

世
界
各
國
污
水
下
水
道
普
及
率
統
計

荷 瑞 瑞 法 西 美 美 國

家
蘭 士 典 國 /，壺心、 國 國 別

( 統

58 70 69 64 72 65 68 民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國年
) 度

,.....--.._ 立曰主

90 85 86 65 91 97 72 %及
)率

七 平
、 均
囚 ( 每

五 七
一 九 美人一

、 九 、 、 金國

七
..... 一、、 』斗- 一斗- ) 民

66 /\. /'\ 
一

。 所一

年一 一
四 九 五 得

、、-----

L:.. 香 新 ，馬 韓 日 加 國口
來加 勻þ主』 家
西

灣 港 坡 國 本 大 別亞

( 統

78 69 69 69 75 74 58 民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國年

) 度

立立
，....----. 曰

3 30 80 15 25 36 40 %及
) 率

一 J\ 平
、 、 均
九 一 ....--.... -t戶芋-

一
一

七 四 一 七 。 美人
、 、 、 一 七 J\ 金國
一

。 一 、
--因h、、 ---‘、 ) 民

一
一 一 73 70 
。 。 。 所一 年 年
。 。 。 得

-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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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水
源
特
定
區
、
急
水
溪
及
高
雄
近
郊
等

二
十
三
項
工
程
，
詳
如
表
十
四
。

ω
台
北
市
部
分
.. 

興
建
跨
越
淡
水
河
幹
管
及
兩
岸
設
施
、
台
北
市
放
流
幹
管
、
台
北
近
郊
省
市
共
同
設
施
及
市
區
主
次
幹

管
、
分
支
管
計
二
十
七
項
工
程
詳
如
表
十
五

。

ω
高
雄
市
部
分
.. 

@
第
二
期
工
程.. 
埋
設
主
幹
管
及
分
支
幹
管

。

@
前
鎮
河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 
擴
建
中
洲
污
水
處
理
廠
第
三
期
工
程
興
建
截
流
管
及
截
流
站
十
二
處
。

@
中
洲
污
水
處
理
廠
擴
廠
用
地
填
築
新
生
地
七
十
公
頃
，
如
表
十
六

。

叫
金
門
地
區
﹒
.

太
湖
、
榮
湖
、
擎
天
、
田
浦
、
沙
美
、
金
城
及
東
林
等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
如
表
十
七

。

將
以
上
四
區
全
部
經
費
綜
合
列
設
表
十
人
，
六
年
總
共
需

一
、

O
九
三
億
元
。

有
…
養
豬
政
策
之
調
整

台
灣
目
前
之
養
豬
量
約
有

一
千
萬
頭
，

一
頭
豬
每
日
所
排
出
之
污
染
量
約
等
於

三
個
人
之
污
染
量
，
因
此

養
豬
廢
水
之
污
染
量
已
超
過
家
庭
污
水
的
污
染
量
，
所
以
若
減
少
養
豬
污
染
量
，
對
河
川
污
染
的
改
善
將
有
很

大
之
幫
助
。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於
民
國
八
十
年
訂
定
了
養
豬
政
策
之
調
整
，
預
計
在
六
年
內
將
全
台
養
豬
頭
數
減

少
三
分
之

一
，
若
能
徹
底
執
行
則
可
使
河
川
污
染
負
荷
降
低

。

A
六
年
國
建
河
川
保
護
工
程
完
成
後
所
晏
現
的
茵
貌

ω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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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台灣省河水下水道六年建設計鑫表 單位:百萬元

8 1 年 度 81 一 86 年 度 87 
音f 畫 名 稱

工程 土地 工程 土地
d、音f 小計 90 

經費 補償 經費 補償 年度

1. 台北近郊污水下水道工 1 ,965 1 ,965 11,4 99 11,4 99 6176 

幸璧

2. 台中市污水下水道3二程 一 一 一 2 ,310 2 ,3 10 一 7 ,700 

3. 台商市污水下水道工程 258 255 3 3 , 1 75 3 ,071 104 2 ,410 

4. 急水溪海洋海文流管工程 一 485 485 

5. 台北水源特定區污水下 6 1 5 615 6 1 5 615 

才〈之主草1三種畫

6. 高雄;地區自來水水源污 100 100 一 100 100 一

染防治計單M賽完全計聲匿

7. 日月清軍7J<.鷹討弓才〈可言7J<. i草 292 292 一 一 一

二五零里

8. 沮崑豆頁菜系本本主盤算進區藍、F弓才〈可=r 80 80 一

水道工程

9. 野葡安于盒真、F弓才<r才〈主草3二輕重 50 50 1 ,260 930 330 

10.基隆市污水下水道工程 75 75 3 ,8 4 6 2 ,806 1 ,0 4 0 2 ,260 

11. 益言吽3 注善，間主主甚二E請醫生fifÁ l'弓 7J<. 1 73 173 520 520 

底盤王軍購iR生E 畫畫3二莘學月

12. ~喜哥華聲討l r弓才<r才叫藍立二種呈 一 1 ,745 1 ,400 345 

13 . 意斤tt司主 (言~rt斗ι司主 )手弓才〈 3 ,000 3 ,000 2 ,000 

F /J<. j董二E車里

14 . 重影4七司"J才弓才<.下才吋草 τ三種重 1 , 150 1 , 150 1 ,000 

15. 石間雄主叉k源半寺定區污水 1 ,700 1 ,230 470 

.下/J<.主薑3二幸里

16. r寓食住ilï:女R宇弓 7J<. -.之了才叫草3二 一 一 2 ,620 2 ,000 620 1 ,960 

幸璧

17 .桃園、中規墜地區污水下 一 一 6 ,200 6 ,066 1 34 

7J<. :ì草 二E種呈

18. ~鎧原市污水下水道工程 一 2 ,000 2 ,000 一 1 ,350 

19 .竹南、頭份地區污水下 4 ,000 4 ,000 2 ,200 

才之主草3二種重

20.馬士法市污水下水主草工希望 800 800 470 

21. r高居李海豆、 (厚字男主、單霎山 一 一 一 2 ,720 2 ,400 320 一

、 美機)污水下水道工

華里

22. 男主持每讀星 ( 男芝站奎、?朝 11'1、 一 1 , 1 30 1 ,000 130 

萬巒、內巒內埔〉污水

r7J<.主草二E環堅

23. 不在適宜貨主! (ifi_ (音?苦苦望去辦戶 〉宇弓 一 4 , 1 77 4 , 177 1 ,000 

才〈可=t才〈主薑立二種量

/J、 會f 3 ,608 3 ,605 3 55,052 51 ,559 3495 29, 5 26 

台灣省污水下水道系統規.u 66 66 790 760 一 546 

-t企司』 音t 3 .674 3.671 3 55 ,832 52,339 3 ,493 30,072 

資料來源:國家建設六年計劃一一 水下水道計畫簡報，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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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台北市河水下水道六年建設

音f 重 名 稱
經 費 概 算 (百萬兀 )

回1年度 82年度 83年度 時4年度 ~5年度 自6年度 計

1. 越淡水河幹管及兩岸設 100 100 
施工程

2. 北市放流幹管工程 446 446 

3. 分支管工程 100 200 300 4,025 4 ,324 4 ,2 14 13,073 

4. 管線拆遷及配合工程 20 20 20 20 20 20 120 
5. 迪化抽水站曝氣沈砂池 197 110 307 
設施及相關工程

6. 省市共向放流設施工程 1,278 1,459 1,582 583 157 216 5,275 
台北市分擔配合款

7. 景美木柵次幹管及截流 500 1,000 247 1,747 
設施工程

8. 雙溪 (C2)主幹管工程 150 926 1,014 115 2,205 

9. 景美污水抽水站柔維護 100 200 200 500 
場工程

10. 內湖污水抽水站及維護 52 30 82 
場工程

11.淇哩岸水抽水站及維護 194 14 14 222 
場工程

12.林森路次幹管工程 84 5 1 135 

13.松山路吹幹管工程 103 103 

14 . 內湖舊區次幹管工程 124 124 248 

15.士林天母次幹管工程 114 61 175 

16.承德路改幹管工程 94 94 

17.港堆里污水處理廠工程 66 66 

18.污水處理場演江街維護 13 13 13 10 10 10 69 
場工程

19.研究院路改幹管工程 71 30 10 1 

20. 昆陽街次幹管工程 2 1 21 421 

21.東新街次幹管工程 24 24 48 

22.華岡污水系統 627 627 

23.關渡污水系統 627 1,8811 

24.古亭抽水站及既有截流 5 5 
設施改善工程

25.配合大埠湖污染整治接 80 80 
管工程

26.坎幹管及分支管鑽探工 10 10 10 10 10 10 60 
種

幻.污水監測系統 5 50 100 155 
合計 3,262 4 ,936 4,598 5.628 4,535 4 ,380 27,339 

資料來源:同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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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六年建設計畫衰

經 費 概 算 (百萬兀)音f 畫 名 稱
81年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小計

(一)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617 1,258 1,966 2,643 3,510 2,817 12,811 
第二期六年計畫

(斗前鎮河污水下水道工程 500 500 337 295 168 1,800 
臼中洲污水處理廠擴廠用 400 400 400 400 400 2,000 
地填築工程

lEb司』 音f 1,117 2,158 2,703 3,338 4,078 3,217 16,611 

表十七 金門地區污水下水道六年建設計查表

計 重 名 稱
經 費 概 節 (百萬兀)

81年度 82年度 83年度 84年度 85年度 86年度 小計
1. 榮湖、擎天水庫、田蒲 42 42 
水庫水污染近程改善工

程

2. 太湖污水下水道系統工 100 120 128 348 
程

3. 榮湖污水下水道系統工 40 40 40 40 40 200 
程

4. 擎天水庫污水下水道系 19 19 19 19 76 
統工程

5. 田蒲污水下水道系統工 24 24 24 24 96 
程

6. 沙美都市計畫區污水下 80 120 200 
水道工程

7. 金城都市計畫區污水下 80 130 120 330 
水道工程

8. 列嶼(小金明)東林地 60 60 
區污水下水道工程

音f 142 399 461 203 83 64 1,352 

資料來源:同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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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同
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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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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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建
設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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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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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國
建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主
要
重
點
在
於
淡
水
河
整
治
，
占
全
部
經
費
之
六
四
%

o

根
據
淡
水
河
污
染
整

治
第

一
期
目
標
，
預
計
於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月
底
，
完
成
十
九
座
截
流
站
、
陸
放
管
、
八
里
污
水
廠
、
獅
子
頭

抽
水
站
、
龍
形
隧
道
及
海
洋
放
流
管
，
屆
時
預
計
可
截
流
∞

ω
吋
立
ω
g
ω
\已
之
晴
天
污
水
量
，
每
日
可
減
少
淡
水

河
總
流
達
污
染
負
荷

一
九
七
噸
之
四
O
%

o

目
前
淡
水
河
在
新
店
溪
口
至
基
隆
河
口
問
河
水
之
切
。

P
濃
度
約

在
N
O
g
m\H
左
右
，
溶
氧

(
已
。

)
為
0

(
發
臭
狀
態
)
。
若
第

一
期
能
如
期
完
工
，
則
該
段
河
水
之
切
。
。
ω大

致
可
降
到

H
N
g
m\一
，
但
仍
無
法
達
到
有
氧
的
狀
況
。

據
目
前
之
工
程
進
度
，
恐
會
延
後

。

第
二
期
目
標
預
計

八
十
四
年
底
完
成
，
共
四
十
六
座
截
流
站
，
每
日
截
流

N
S
ω
ω
迫
自
ω
\
已
之
晴
天
污
水
量
，
每
日
可
減
少
淡
水

河
一
五
0
噸
之
污
染
量
，
約
總
污
染
量
之
七
六
%
'
此
時
淡
水
河
之
∞

o
p
約
在
ω
g
m\
H
左
右
，
且
有
溶
氧
存

在
，
河
水
應
可
達
到
不
發
臭
階
段
，
但
可
能
仍
無
法
達
到
規
劃
之
近
程
水
質
目
標

。

整
治
淡
水
河
是
採
用
截
取
流
人
淡
水
河
之
污
水
，
匯
集
至
八
里
，
經
處
理
後
海
洋
放
流

。

截
流
之
水
最
高

達
三
五
0
萬
5
ω
\
已
(
約
8
5
ω
\
ω
)
此
流
量
幾
乎
是
目
前
新
店
溪
之
年
平
均
流
量

。

若
淡
水
河
整
治
完
畢
，
將

少
掉
這
些
流
量
，
海
水
往
內
陸
人
侵
的
距
離
將
加
長
，
因
此
，
許
多
人
有
淡
水
河
將
鹽
化
的
疑
慮

。

許
、
張
曾

研
究
截
流
系
統
對
基
隆
河
枯
水
期
流
量
、
水
位
及
鹽
度
之
影
響
，
結
果
如
圖
七
和
國
八
所
列

。

由
圖
六
可
看
出

基
隆
河
感
潮
河
段
於
枯
水
期
時
，
並
未
因
截
流
而
導
致
海
水
明
顯
上
溯
'
其
影
響
距
離
亦
僅
及
原
來
之
民
權
橋

附
近
，
並
未
再
上
溯

。

而
在
內
湖
橋
至
基
隆
河
口
，
因

-
O
O
%
截
流
而
氯
鹽
增
加
之
濃
度
約

H
C
j
A
O
g
m
\
}

左
右
。

國
七
是
百
齡
橋
全
潮
氯
鹽
變
動
情
形
，
未
截
流
之
最
高
氯
鹽
濃
度
為
勻
。

g
m
泣
，
截
流
率

-
O
O
%
之

最
高
氯
鹽
濃
度
則
為

ω
5
s
m
\一，
增
加
S
g
m
\一
，
增
加
量
並
不
多
。

綜
合
上
面
之
討
論
，
在
六
年
國
建
完
工
後
，
淡
水
河
應
可
達
到
河
水
不
發
臭
的
初
期
目
標
，
但
若
要
達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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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立人三
~ L:,.. L 地戶E31 

仁1 仁3 仁1• 

灣 門

雄 北 灣 區

地 地

區 區 市 市 省 別

79 
年

3 。 22 
% % % % % 

86 
年

14 24 7 4 ~ 10 
% % % % % 

表
+
九

六
年
國
建
後
台
灣
地
區
污
水
下
水
道
之
普
及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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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結
論
與
建
議

L

台
灣
年
降
雨
量

二
、
五
O
八
公
塵
，
為
世
界
平
均
降
雨
量
之
三
倍
，
但
因
河
川
坡
度
陡
峻
，
降
雨
集

中
，
水
土
難
以
保
持
，
有
七
七
%
之
河
水
直
接
流
入
海
洋
，
無
法
利
用
，
故
枯
水
期
時
，
大
部
分
地
區
均
有
缺

水
現
象
。

因
此
，
珍
惜
水
資
源
，
節
約
用
水
實
為
最
基
本
的
解
決
之
道

。

么
台
灣
地
區
二

一九
條
主
次
要
及
普
通
河
川
中
，
總
河
長
六
八
%
未
受
或
稍
受
污
染
，
但
有

二
三
%
屬
中

度
或
嚴
重
污
染
。

未
受
或
稍
受
污
染
之
河
段
，
大
部
分
在
河
川
上
游
，
所
以
在
上
游
取
水
利
用
之
水
質
較
佳
;

但
中
度
或
嚴
重
污
染
之
河
段
，
大
部
分
發
生
在
流
量
較
大
、
水
利
用
頻
繁
的
中
下
游
。

因
此
，
河
水
利
用
受
到

污
染
的
威
脅
，
遠
比
污
染
河
畏
的
百
分
比
嚴
重

。

3
.河
川
是
生
命
的
泉
源
、
文
化
的
驅
動
力
，
河
水
可
做
為
農
業
、
工
業
及
生
活
污
水
、
水
力
發
電
、
遊

憩
'
、
河
土
可
供
砂
石
建
材
、
種
植
等
利
用。
但
不
當
的
河
川
利
用
，
會
造
成
河
川
的
破
壞

。

河
水
的
引
取
，
將

使
下
游
河
水
流
量
減
少
，
甚
至
乾
洞
，
魚
類
喪
失
棲
息
地
，
河
川
降
低
稀
釋
廢
污
的
能
力
，
水
質
惡
化
，
改
變

河
川
物
化
、
生
態
環
境
。

4

河
川
流
量
的
減
少
，
對
坡
度
平
緩
的
河
川
將
使
海
水
往
內
陸
人
侵
的
距
離
加
長
，
造
成
鹽
化
現
象
;
水

庫
及
攔
河
壇
的
興
建
，
攔
截
大
量
的
砂
石
，
將
使
河
川
之
輸
砂
量
降
低
，
減
少
下
游
砂
石
的
補
充
，
造
成
砂
石

建
材
供
應
的
短
缺
，
甚
至
海
岸
內
移
之
現
象

。

尤
其
六
年
國
建
工
程
砂
石
需
要
暈
龐
大
，
更
擴
大
砂
石
短
缺
的

效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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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六
年
國
建
河
川
利
用
以
水
資
源
開
發
為
主
，
而
水
資
源
開
發
又
以
興
建
水
庫
為
主
，
預
計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可
完
成
之
水
庫
計
有
寶
山
第

二
水
庫
、
鯉
魚
潭
水
庫
、
集
集
攔
河
堪
、
大
度
攔
河
堪
、
南
化
、
牡
丹
水
庫
及

高
屏
溪
下
游
攔
河
堪
，
每
年
共
可
供
給
相
關
地
區

一
一
﹒
九
億
立
方
公
尺
之
自
來
水
、
農
業
用
水
和
工
業
用

水
。

但
水
庫
及
攔
河
堪
下
游
之
河
川
流
量
將
減
少
很
多
，
尤
其
是
枯
水
期
，
對
河
水
水
質
將
有
不
利
之
影
響
，

應
設
法
降
低
這
些
不
利
之
影
響

。

G
六
年
國
建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需
八
八
八
億
元
，
其
中
淡
水
河
整
治
費
用
占
六
四
%
，
其
餘
九
條
河
川
占

三

六
%
o

淡
水
河
整
治
到
八
十
六
年
時
污
染
負
荷
可
減
少

一
五
0
噸
/
日
，
約
總
負
荷
之
四
分
之

三
，
河
水
之

切
。
。
ω約
ω
g
m\
t
左
右
，
已
。
大
於
0

，
基
隆
河
之
鹽
分
則
會
增
加
少
許
，
因
此
河
水
可
達
到
不
發
臭
階
段
，

水
質
目
標
的
達
成
，
有
待
後
續
整
治
工
程

。

其
餘
河
川
整
治
結
果
，
污
染
負
荷
將
每
年
減
少

0
.

七
%
o

行
人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台
灣
地
區
污
水
下
水
道
之
普
及
率
只
有
三
%
左
右
，
不
但
比
歐
、
美
、
日
、
韓
諸
國
低

甚
多
，
而
且
比
十
年
前
之
馬
來
西
亞
還
低

。

預
計
六
年
國
建
投
資

一
、

O
二

﹒

三
億
元
，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後

污
水
下
水
道
普
及
率
可
提
高
至

一
四
%
，
可
減
少
河
川
、
港
灣
及
海
洋
生
活
污
水
的
污
染
負
荷
，
改
善
台
北
、

高
雄
、
台
中
、
台
南
等
地
區
都
市
之
居
住
環
境

。

參
考
資
料

L

兵
健
氏
〈水
庫
優
美
化
與
環
保
〉
'
愛
護
水
資
源
研
討
會
，
因
立
中
興
大
學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

么
張
玉
田
〈水
資
源
開
發
與
河
川
水
文
學
〉
'
徐
氏
基
金
會
，
氏
國
七
十
三
一
年。

1

〈台
灣
省
河
川
水
質
年
報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台
灣
省
政
府
環
境
係
護
處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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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
灣
地
區
水
力
普
查
工
作
計
畫
十
五
條
河
川
水
力
普
查
總
報
告

經
濟
部
能
源
委
員
會
，
氏
國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1

〈中
華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台
灣
水
文
年
報
〉
，
經
濟
部
水
資
源
統
一
規
定
委
員
會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元
月
O

G

〈無
水
區
及
河
川
之
經
理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中
箏
氏
國
六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

7
.
胡
文
章
，〈水
土
資
源
〉
，
農
紫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九
月
。

。
趴
目
勿
任
、
玉
如
意
、《應
用
水
文
學
〉上
冊
，
國
立
編
譯
館
，
氏
國
七
十
五
年
出
版
o

Q
仙
台
灣
地
區
環
境
資
訊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氏
國
八
十
年
版
。

肌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台
灣
地
區
漁
業
年
報
〉
，
農
委
會
。

扎
〈台
灣
沿
海
地
區
地
盤
下
陷
之
研
究〉
'
農
委
會
水
利
特
刊
第
一
貌
，
氏
國
七
十
六
年
。

位
溫
清
光
、
黎
怠
拳
、
周
慧
珍
、
周
宗
蜀
等
，
〈林
邊
漢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綜
合
規
劃
第
一
年
〉
，
國
、
又
成
功
大
學
環

工
所
研
究
報
告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

成
李
澤
民
、
黃
海
源
，

〈對
係
護
台
來
水
水
源
之
為
議
〉台
來
水
A
Y刊
，
第
十
-
二
期。

M比
陳
明
義
，
「
台
灣
河
口
生
態
余
愛
護
水
資
源
研
討
會
」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

K
U林
家
正
，
〈
由
水
庫
涵
容
能
力
探
討
遊
憩
設
施
之
容
許
量
〉
，
因
立
成
功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

成
挨
家
賓
，
〈都
市
河
川
土
地
開
發
遊
憩
設
施
之
研
究
〉
'
逢
甲
大
學
都
市
計
畫
象
學
士
論
文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一

月
江
〈A
O向
雄
、
前
，
仁
愛
河
觀
光
休
憩
活
動
設
施
計
畫
規
劃

〉
'
欣
德
工
程
顧
問
父
司
，
氏
國
七
十
七
年
元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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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大
白
必
然〉
，
第
三
十
五
期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四
月
。

m
u雷
顯
戚
，

「
七
放
工
紫
區
美
食
不
起
一
九
一
隻
酋
呵
?
」
'
聯
合
報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七
月
十
日

。

m
溫
清
丸
，

〈水
污
染
防
治
|
|

河
川
部
分
〉
'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訓
練
所
，
環
係
人
員
訓
練
教
材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

江
均
可
世
雄
、
林
權
杖
譯〈河
川
棲
他
的
管
理
〉
，
台
必
然
文
化
景
觀
係
育
論
文
集ω
'

娃
、
縛
魚
係
育
專
輯
。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林
紫
特
刊
，
淑
答
出
版
社
o

位
吉
村
，
几
男
、
之
原
幸
夫
著
，〈水
邊
之
計
畫
與
設
計
〉
，
日
本
環
境
事
紫
計
畫
研
究
所
。

此
〈台
灣
區
國
進
新
建
工
程
砂
石
資
源
供
需
調
查
及
因
應
對
策
〉
，
中
學
大
學
土
木
研
究
所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
此〈淡
水
河
象
污
染
整
治
計
畫
評
估
興
問
題
探
討
〉
，
中
興
工
程
顧
問
祉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年
七
月
。

況
〈淡
水
河
象
小
污
染
整
治
計
畫
評
估
與
問
題
探
討〉專
題
研
討
會
，
第
一
組
工
程
引
言
，
中
學
工
程
顧
問
祉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

此
許
銘
熙
、
張
尊
圓
，
〈基
隆
河
水
理
堅
水
質
特
性
之
研
究
〉ω
裁
流
象
統
對
河
川
水
質
之
影
響
，
氏
國
七
十
六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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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目
標
，
尚
需
後
續
工
程
的
進
行

。

其
餘
河
川
污
染
整
治
結
果
，
到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前
，
污
染
負
荷
每
年
將
減
少

0
.

七
%
'
水
質
日
漸
改

華
口。

ω
污
水
下
水
道
工
程

污
水
下
水
道
六
年
國
建
完
成
後
，
將
使
台
灣
地
區
普
及
率
由
目
前
僅

三
%
提
升
至

一
四
%
。

全
台
各
區
普

及
率
之
提
升
如
表
十
九
所
列

。

污
水
下
水
道
普
及
率
之
提
高

，
將
使
河
川
及
海
洋
的
污
染
負
荷
減
少
，
已
興
建

下
水
道
之
都
市
居
住
環
境
將
獲
改
善
，
國
民
生
活
品
質
提
高

。




